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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日本

“

和平国家

”

建构

*

———

基于

《

日本国宪法

》

形成过程的历史分析

金

 

嬴

*l

内容提要

:

日本二战战败投降后

,

由美国主导进行了非军事化和民主化

改革

,

其中

《

日本国宪法

》

被视为最具标志性的成果

。

通过深入分析

《

日本

国宪法

》

的形成过程可知

,

该宪法是美国军方与日本保守势力出于各自的私

利考量与

“

默契

”

合作

,

把本应基于普遍规范的盟军共同占领擅变为美国单

独特殊占领的产物

。

为规避远东委员会对战后日本事务的管辖权

、

遮掩新殖

民主义者利用天皇权威推行占领统治的行为本质

,

驻日盟军总司令部当局威

逼利诱日本政府接受其拟定的以象征天皇

、

放弃战争和废止封建制为基本原

则的宪法草案

。

为展示日本的自主改革形象

, 《

日本国宪法

》

以修订既有宪法

而非重新制定的方式完成

,

延续旧体制

、

信奉

《

明治宪法

》

的内阁委员会充

当制宪机构

,

帝国议会负责审议公布

。

战争期间受压制的权利诉求在立宪过

程中有所反映

,

但由于缺少对战争的深刻反省和国民的充分参与

,

日本虽经

“

和平宪法

”

规定放弃战争及战争力量而成为

“

不能战争的国家

”,

但政治意

识变革未能同步展开

,

与

“

不想战争的国家

”、

真正的

“

和平国家

”

相差甚

远

。

当前

,

战后日本这个

“

和平国家

”

走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

,

深化对战后

80

年来日本历史发展进程的综合研究

,

有助于中日两国以更明确的主体性和

自觉性

,

共建和平的未来世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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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80

周年

。

以

1945

年

8

月

15

日为界

,

自明治维新后持续对外发动侵略战争的日本

,

因战败投

降

,

接受盟军占领管制

、

进行非军事化和民主化改革

,

进入其现代史的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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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

6

期

段

。

正如美国历史学家约翰

·

道尔在

《

拥抱战败

》

一书中所描述

, “

建设和平

国家

”

是战后初期日本最常见的口号

。

①

《

日本国宪法

》

更以国家最高法律

的形式承诺

“

日本永远放弃战争

、

不保有武力

”。

此后很长时间

,

日本一直

将

“

和平国家

”

作为身份标签

, “

和平宪法

”

则是其自我认同的重要组成

部分

。

②

然而

,

曾经遭受日本侵略的国家并未因此消除对日本的警惕

。

在它们看

来

,

由于侵略战争的失败和战后国际秩序的确立

,

日本统治阶层不得不暂时

放弃军国主义的国家体制

;

但对日占领是美国排除其他反法西斯同盟国家

,

以符合本国利益为宗旨

、

以间接统治的方式推进的

,

天皇和官僚集团等旧势

力得以保存

,

日本的战争责任未被彻底清算

。

随着冷战爆发

,

美国转变占领

政策

,

日本不仅很快重新武装

,

而且以

《

日美安全保障条约

》

缔约国身份参

与了其后的若干场地区冲突和战争

。

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

,

战后日本仅仅改

变了军国主义的外在形态

,

参与霸权战争的方式由直接发动变为后方协助

,

而其军国主义的内在本质

,

即以武力或武力威胁追求强权政治和地区霸权并

未发生变化

。

虽然日本制定了新宪法并刻意突出

“

和平与民主

”

的特色

,

但

由于军国主义的存续

、

复活和发展

, “

和平宪法

”

不断被架空

,

其

“

和平国

家

”

的成色日益褪去

。

战后

80

周年之际

,

随着被视为极右翼政治势力代表的高市早苗当选新首

相

,

以及执政联盟明确将推动修改宪法

、

实现安全保障体制改革作为政策重

点

③

,

日本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

。

如何认识日本近代化以来至今的国家

发展道路

?

如何厘清日本

“

战争国家

”

与

“

和平国家

”

的内在联系

?

如何看

待其作为

“

和平国家

”

的战后国家建构

?

解答这些问题并非易事

,

本文拟回

到二战结束初期日本修订宪法的特殊历史时刻

,

通过梳理分析从

《

大日本帝

国宪法

》 (

简称

“

明治宪法

”)

转向战后宪法的变革过程及其深层动因

,

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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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约翰

·W.

道尔

: 《

拥抱战败

》,

胡博译

,

北京

:

生活

·

读书

·

新知三联书店

, 2008

年

,

第

149

页

。

2025

年

10

月

17

日

,

日本外务省网站发布消息称

,

自

10

月底开始将在外交史料馆举办为期两

个半月的特展

,

以纪念战后

80

年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发展历程

。

参见

: 外务省 ■外务省外交史料馆
戦

後·国连创设 80 年 特别展示 ■平和国家とLての步み■■、2025 年 10 月 17 日、httP: //www.

mofa.go.jP/mofaj/ms/da/Pagew-000001-02046.html[2025 -10 -22]。

■自由民主
党

·日本维新の会连立政
権

合意书■、2025 年 10 月 20 日、httP: //storage2.ji

min.jP/Pdf/news/information/211626.Pdf[2025 -10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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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问题做一探讨

。

①

一

、 “

明治宪法体制

”

下的国家与战争

“

明治宪法体制

”

既是日本近代国家发展的政治基石

,

也是战后日本政治

体制改革的出发点

。

因此

,

理解战后日本及

《

日本国宪法

》,

首先应分析其与

“

明治宪法

”

的密切关系

,

其中至少有四个方面值得注意

。 (1) 《

日本国宪

法

》

直接脱胎于

“

明治宪法

”。

从产生程序来看

, 《

日本国宪法

》

并非战后新

定宪法

,

而是基于

“

明治宪法

”

第

73

条加以修订

,

并经帝国议会议决而成

。

(2)

两部宪法的草案均来自日本政府

,

拟定过程中官方对于民间草案或意见

不予理会

,

采取了一种自上而下的立宪模式

。 (3)

虽然内容上有重大变动

,

但

《

日本国宪法

》

与

“

明治宪法

”

不仅在形态即章节结构上非常接近

,

而且

起草方针也是一贯的

,

即

“

宪法只涉及大纲目

,

条文简洁明了

,

以顺应将来

国运的发展伸缩自如

”

②

。 “

明治宪法体制

”

下政体的多变性以及

“

战后宪法

体制

”

下

“

宪法解释

”

的多义性均来自这一方针

。 (4)

以天皇制为代表

,

“

明治宪法

”

被认作具有可资战后宪法扬弃的宪政资源

。

近代意义的宪法概念源自西方

。

德国宪法学家本格伯德在其

《

宪法

·

国

家

·

自由

》

一书中指出

,

宪法大致在六种意义上被使用

: (1)

作为自由证书

或者统治契约意义上的宪法

; (2)

作为对君主绝对权力限制意义上的宪法

;

(3)

作为契约意义上的宪法

; (4)

作为国家支配权及国家组织基础的宪法

;

(5)

作为阶级妥协产物的宪法

; (6)

作为政治共同体法律秩序基础的宪法

。

③

具体就宪法与战争的关系而言

,

无论是

1215

年规定

“

自由

” “

分权

” “

法治

”

—32—

①

②

③

多年来中日学界就日本宪政史

、

和平主义思潮

、

宪法第九条和平精神

、

和平国家建构等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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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代表性成果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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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
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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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庆立

: 《

战后日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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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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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

:

理念

、

制度及实践

》, 《

日本学刊

》 2025

年第

3

期

,

第

116—137

页

;

王新生

: 《

日本近代化成败的

制度性因素

》, 《

世界历史

》 2025

年第

1

期

,

第

12—20

页

;

王勇

: 《

缺失历史感的日本宪法学史

》,

《

读书

》 2022

年第

7

期

,

第

69—74

页

;

韩东育

: 《

从近代化到近代性

:

日本新旧宪法的思想史解读

》,

《

历史研究

》 2021

年第

6

期

,

第

142—162

页

;

等等

。

清水伸 ■明治宪法制定史■(中卷)、原书房、1974 年、10 页。

徐秀义

、

韩大元

: 《

现代宪法学基本原理

》,

北京

: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 2001

年

,

第

11—13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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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

6

期

等立宪主义精神的英国

《

大宪章

》,

还是

18

世纪末以自然法则

、

权利学说和

人民主权思想为基础制定的欧美国家宪法

,

虽然都在一定程度上对国家发动

战争的行为有所限制

,

然其重点仍在于维护国内的和平秩序

。

而且

,

近代民

族国家具有强烈的一国属性

,

发动战争被视作一种国家权利

,

因此当时的普

遍看法是国家之间的战争难以避免

。

事实上

, 19

世纪后

,

伴随两次工业革命

与资产阶级革命

,

主要国家非但没有保住和平

,

反而最终把世界卷入了两场

世界大战

,

给人类造成了空前的灾难

。

用上述框架审视日本

,

可以说

,

过去一个半世纪处于全球资本主义和帝

国主义扩张

、

战争频仍的大背景下

,

近现代日本的宪法和宪政也经历了堪称

剧烈的制度重构与秩序变革

。 19

世纪中叶

,

面对西力东渐和民族危亡

,

日本

开始

“

明治维新

”

大变革

。

作为一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

,

为建立一个稳固

而强有力的统一政权

,

明治政府构建了以

“

尊皇

”

为核心的国体

,

并经具有

专制和集权性质的

“

明治宪法

”

确立下来

。

与此同时

,

新政权自成立伊始就

把武力扩张作为求独立

、

谋发展的基本国策

,

因此战争成为贯穿整个

“

明治

宪法体制

”

的一个主题

。

作为成文宪法的

“

明治宪法

”

诞生于

1889

年

,

彼时

明治新政府成立已逾

20

年

。

新宪法在制宪模式

、

国家体制

、

军政关系上表现

出以下主要特征

。

首先

,

自上而下

、

隔绝封闭的制宪模式

。

制定

“

明治宪法

”

的核心人物

是岩仓具视

、

伊藤博文和井上毅

,

正式启动相关工作是在

1881

年

。

推动近代

日本制宪的动力非常复杂

,

既有欲与列强为伍而须具备法治国家形态的外部

因素

,

也有维新派中的原土佐

、

肥前藩势力反对藩阀政府独揽大权

,

并利用

农民运动

、

外交争议等矛盾不断向政府施压的内部因素

。

在风起云涌的自由

民权运动中

,

民权派曾拿出不少

“

私拟宪法案

”,

但是岩仓

、

伊藤等人一概置

之不理

,

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些草案多将英

、

美

、

法等国的自由主义

、

民主主

义视为金科玉律

,

未考虑日本的国情

,

他们中意的是维护君主制和威权的

《

德意志帝国宪法

》,

并决定以此模板主导立宪

。 1881

年

,

明治政府公布了规

定制宪基本方针的

“

大纲领

”,

经敕令约定十年后设立国会

。

按照常理

,

本应

先开设国会

,

在国会上征询民意后再制定宪法

,

但为了抑制民权派的影响

,

制宪派颠倒顺序以掌控局面

。

此后

,

围绕确立君主立宪制

,

他们一方面不断

出台加强皇权

、

巩固政权的新制度

,

另一方面屏蔽舆论

,

在皇宫中设立制度

调查局

,

以井上为核心秘密编写宪法草案

,

又经枢密院多次秘密审议

,

最终

于

1889

年

2

月

11

日纪元节当天

,

用天皇钦定

、

亲授的方式颁布了

《

大日本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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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宪法

》。

由此可见

, “

明治宪法

”

的整个立法过程被刻意与社会和民众分

隔开来

,

体现出立法者强烈的专制主义

、

权威主义色彩

,

封建性要素和近代

性要素黏着在一起

,

构成了

“

明治宪法

”

的矛盾底色

。

其次

,

蕴含结构性冲突的二元结构

。 “

明治宪法

”

最富有特色

、

也最为关

键的一环在于天皇

。

维新政权对天皇持既利用又操控的立场

,

因此表现在宪

法中的天皇既是神

,

又是君主

,

既是超越宪法的存在

,

也是服务宪法的一个

关键环节

。

天皇拥有绝对和无限的权威

, “

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

治

” “

神圣不可侵犯

” “

总揽统治权

”,

但其权力也是相对和有限的

,

天皇

“

行使立法权

”

应该

“

经帝国议会之协赞

”, “

执行法律

”

应该由国务大臣

“

辅弼

”, “

不得以命令更变法律

”。

在这种具有巨大矛盾张力的天皇制下

,

“

明治宪法

”

形成的第一个结构性矛盾就是多重二元结构造成权责边界模糊不

清

,

而在一定条件下

,

无责任体系不可避免会走向擅权独断的极端

。

第二个

结构性矛盾则集中于议会的弱势地位

。

即

,

相对于内阁和军队

,

议会的政治

权力很不充分

,

议会不能制定基本政策

,

也不能直接决定首相人选与内阁组

成

,

更不能领导和控制军队

。

总之

,

在

“

明治宪法体制

”

下

,

议会和政党未

发挥实际作用

,

国民被明确界定为

“

臣民

”

并受到多重限制

,

这都在客观上

加速了日本滑向法西斯专政的进程

。

最后

,

极易失控的军权

。 “

明治宪法

”

规定

“

天皇统帅陆海军

”, “

天皇

规定陆海军之编制及常备兵额

”。

从表面上看

,

军权与行政权

、

立法权一样

,

同为天皇权力的组成部分

,

但实际上

,

军部在

“

明治宪法体制

”

中占据特权

地位

,

握有统帅权独立和帷幄上奏两项特权

。

在关系到国家命运

、

与国家各

部门特别是内阁施政有着密切关系的国防方针与国防计划的制订方面

,

军部

以统帅权独立为由

,

可以完全撇开内阁自行决策

。

统帅权属于天皇

,

军队对

天皇负责

,

造成了近代日本的军队既不像议会主权政体那样受到严格的

“

文

官控制

”,

又不像绝对主义君主政体那样需要严格服从君主的意志

,

如此

,

在

国内外各种因素的刺激下

,

缺乏政治领导

、

失去政治控制的日本军队必然走

上对外军事扩张

、

对内颠覆民主政体的道路

。

①

需要提及的是

,

在谈论

“

明治宪法体制

”

时

,

不仅仅是

“

明治宪法

”

存

在的制度性特征和缺陷

,

明治时期日本的国家观与战争观问题亦不容忽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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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

,

自成立伊始

,

明治政府就毫不犹豫地走上了军国主义和强权政治

的道路

。

正如日本学者林博史所言

,

近代日本在对外关系中有两张面孔

,

一

张面向欧美

,

高唱文明

、

法治与友谊

,

另一张面向

“

非文明

”

的国家和地区

,

不断讨伐

、

征战

、

开疆拓土

。

①

在

“

明治宪法

”

诞生前

,

日本就已爆发过

“

征韩

”

争议

,

并进行了

“

讨台

”

作战

。

此时的日本政府认为

,

通过发动对

外侵略战争

,

可以收获利益和提升威望

,

不啻政府转嫁国内矛盾

、

转移民众

不满的方便法门

。

日本开设国会后

,

虽然政府与议会各党派间围绕利益算计

争执不断

,

但在对外扩张

、

强军备战等方面始终是共识大于分歧

。

以甲午战

争为例

,

经过近

20

年的精心策划

、

细致准备

, 1890

年出席第一届帝国议会的

日本时任首相山县有朋在施政方针演说中明确提出主权线与利益线的战略观

,

直接剑指朝鲜

。 1892

年

,

时任首相伊藤博文为平息国会争论

,

直接奏请天皇

颁发敕书

,

让国会批准海陆军费预算

、

政府与政党联手备战

。 1894

年

7

月

,

当英国出于对抗俄国的需要与日本走近后

,

日本立刻决定对清开战

。 8

月

1

日

,

日本明治天皇发布

《

宣战诏书

》,

诬陷中国拒绝日本好意

、

出兵干涉朝鲜

内政

,

称

“

欲朝鲜避免祸乱

,

保持将来治安

,

以维持东洋全局之和平

……

不

得不公然宣战

”。

②

甲午战争后

,

跻身帝国主义列强的日本

,

开始以东亚霸主的身份

,

以和

平的名义

,

多次进行宣战和不宣而战的战争

。

历经日俄战争

、

第一次世界大

战

,

进入

20

世纪

30

年代后

,

随着法西斯专政的不断蔓延

,

日本军部最终拥

有了对外交与对外军事政策的支配权

。

在以

“

事变

”

之名对中国不宣而战

、

肆意侵略的同时

,

昭和天皇也频繁以敕语

、

诏书等方式动员国民

,

一边鼓动

战争

,

一边高唱和平

。

开启太平洋战争之际

,

昭和天皇颁布的

《

宣战诏书

》

依然不忘大谈

“

确立东亚永久和平

”,

不长的篇幅中

“

和平

”

的表述竟出现

六次之多

。

值得深思的是

,

战时内政外交的同频共振

,

在形式上完全不缺少

宪法和法律上的授权或依据

。

对外战争越疯狂

,

对内统治就越专制

。

此期间

,

在天皇制的框架下

,

历任日本政权借鉴德意两国法西斯体制的经验

,

推行国

家

、

社会

、

政党

、

个人的一体化运动

,

军部的统治力量得以强化

。

遵循

“

明

治宪法

”,

日本军部又通过了一系列法西斯化的法律文件

,

在政治

、

军事

、

经

济

、

文化等领域都确立起军国主义体制

,

最终日本因发动侵略战争而在二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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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期遭受灭顶之灾

。

①

二

、

日本战败与宪法秩序变革

1945

年

8

月

15

日

,

日本战败投降

,

标志着其既有军国主义体制的彻底失

败

,

同时也拉开了战后日本宪法秩序变革的序幕

。

在此过程中

,

曾经于

1853

年最早打开日本国门的美国

,

作为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一员

,

凭借其强大国

力和在太平洋战争中的胜利

,

开始了对日本长达六年七个月的特殊占领

。

以

《

日本国宪法

》

的制定为标志

,

日美合作的战后安排深刻影响了此后日本的国

家发展道路

。

(

一

)

日美双方的停战准备

日本走向战败的进程

,

即为停战止损采取行动的所谓

“

终战工作

”,

早在

1944

年就已开始

。 1944

年

7

月塞班岛失守

,

东京成为同盟国部队

(

简称

“

盟

军

”)

的空袭目标

。

虽然东条英机内阁高喊战争口号

,

但本土防御难以阻挡盟

军反攻的态势已非常明了

。

之前就对东条不满的冈田启介

、

近卫文麿等重臣

开始倒阁活动

,

负责军需事务的岸信介提出

“

战败前讲和

”,

造成阁内意见不

一的僵局

,

东条内阁遂于

1944

年

7

月

22

日宣布辞职

。

继任的小矶国昭内阁虽

然表面上主张本土决战

,

但实际也认为战争难以继续

。 8

月末

,

海军少将高木

惣吉奉命组织开展对美

“

终战工作

”,

成员包括东京帝国大学教授南原繁

、

高

木八尺等人

。

②

1945

年

2

月

,

近卫文麿向昭和天皇呈献

《

近卫上奏文

》,

提出

“

继续战争将招致苏联的占领和日本的赤化

”,

但该奏文被驳回

,

而且相关人

员如吉田茂等受到宪兵监视

。 1945

年

3

月

,

小矶内阁启动针对中华民国国民

政府的

“

和平工作

”,

但以失败告终

,

内阁于

4

月

7

日集体辞职

。

为控制军

部

、

早日结束战争

,

根据

“

明治宪法

”

中的

“

天皇大权

”

规定

,

昭和天皇向

铃木贯太郎下达

“

大命

”,

成立了铃木

“

终战内阁

”。 5

月

,

纳粹德国无条件

投降

,

苏联通告日本将不再延长

《

苏日中立条约

》。

出于以外交谈判牵住苏联

的考虑

,

日本时任外务大臣东乡茂德开始谋划以苏联为中介的停战谈判

。 6

月

8

日

,

最高战争指导会议通过了以护持国体和保卫皇土为目的的

《

今后应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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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诺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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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维新史

》,

姚曾廙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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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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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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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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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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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的战争指导基本大纲

》,

其中虽确立

“

本土决战体制

”,

但实际上包含防范

陆军干扰

“

终战工作

”

的意图

。 6

月

18

日

,

冲绳守军全军覆没

,

裕仁天皇彻

底失去对军部的信任

,

在

6

月

22

日的御前会议上要求铃木内阁加速推进对苏

联斡旋

,

以图

“

延续国祚

”。

①

7

月

26

日

,

美

、

中

、

英三国发表

《

波茨坦公

告

》 (

简称

《

公告

》),

而日本政府仍寄望于苏联而对

《

波茨坦公告

》

置之不

理

。

②

其后

,

美国在日本本土投下两颗原子弹

,

苏联亦宣布参加对日作战

,

在

别无选择的情况下

, 8

月

10

日御前会议采取超宪法惯例的方式

,

即经首相

“

谨仰圣断

”,

由天皇亲自劝阻陆军

,

决定仅以护持国体为条件接受

《

波茨坦

公告

》。 8

月

15

日

,

日本裕仁天皇通过广播向全国发布

《

终战诏书

》,

日本战

败投降

。

总体而言

,

在二战末期

,

出于维系国体

、

减少损失的利益考量

,

日本方

面为停战开展了一系列自救工作

,

客观上为战后和平提供了一定的可能性

,

主要包括

: (1)

以东条英机为代表的太平洋战争开战派被赶下台

,

而近卫文

麿

、

吉田茂

、

岸信介等权贵因一段时期的

“

反东条

”

行为

,

获得了领导战

后重建的资格

; (2)

天皇以

“

圣断

” “

玉音放送

”

的方式实现

“

终战

”,

说

服日本军队放弃抵抗

,

不仅避免了本国

“

一亿总玉碎

”,

更为重要的是减少

了盟军尤其是美军的伤亡

,

这使美国方面重视天皇本人和天皇制度的利用

价值

; (3)

以东京帝国大学教授为首的高级知识分子利用学术人脉联系美国

,

直接向高层建言献策

,

有利于日本对美战略沟通

,

为向和平过渡增加了灵

活性

。

与此同时

,

盟军方面在艰苦的反法西斯战争中树立了坚定的和平信念

,

因此对于停战乃至战后秩序的设想更为积极主动

,

也更具全局视野

。

特别是

美国

,

作为在两次世界大战中迅速崛起的新兴大国

,

基于其在太平洋地区乃

至全球的地缘政治战略

,

对停战和战后世界秩序的规划最领先

、

最具体

。

其

对日本战后工作安排可大致归纳为

: (1)

在组织架构上

,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不久

,

即成立了跨部门的战后对外政策咨询委员会

(ACPWFP),

至

1944

年

12

月发展为国务院

·

陆军

·

海军三部门协调委员会

(SWNCC)。

作为美国对

日政策的中枢组织

,

这种由总统拍板定夺

、

多部门联合协调

、

部门内部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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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迫水久常 ■大日本帝国最後の四か月■、才リエント书房、1973 年、197—19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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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称

“

作为政府

,

不认为

公告有重大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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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完成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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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的三级决策机制为战后在日本顺利推进占领统治提供了有力的制度支持

。

(2)

得益于美国政治和经济体系中的

“

旋转门

”

机制

,

战时及战后初期

,

一

批学有所长的大学教授参与核心部门的研究规划

,

广开言路

、

集思广益的政

策设计路径不仅有助于增加决策科学性

、

发挥社会影响力

,

而且通过与日本

知名知识分子的交流互动

,

较为准确地把握了日本统治体制的逻辑和行为方

式

。

①

(3)

重视对外宣传

,

在较早时期就采用二分法

,

孤立日本的军部

,

动

摇日本的民心

。

如

1943

年

12

月

29

日

,

美国前驻日大使约瑟夫

·

格鲁发表演

讲

,

主张将包括天皇在内的日本国民与军部区分开来

。

再如

1945

年

5

月

8

日

德国投降当天

,

时任美国总统哈里

·

杜鲁门发表对日声明

,

强调日军的无条

件投降并不意味着

“

消灭

”

或

“

奴役

”

日本人民

,

相反意味着

“

当前艰难痛

苦

”

的终结

。

②

(4)

谋划本国在占领统治中的领导地位

。

早在

1944

年

1

月

,

美国国务院就建议在未来的对日占领中

,

占领军队的调度和军政的实施要服

从由美国人担任的当地司令官指挥

,

不主张与盟国分割占领日本

。 1945

年

8

月

11

日

,

国务院

·

陆军

·

海军三部门协调委员会正式通过

《

战败后日本占领

军的国家构成

》

文件

(SWNCC70/5),

明确了占领日本时美国与其他盟国的

责任分工

,

规定最高司令官及主要指挥官由美国任命

,

美国在军事管理中拥

有主导发言权

,

不采取分割占领

。

③

8

月

31

日

,

盟军方面确定

“

通过包括天

皇在内的日本现有统治机构执行占领政策

”, “

当主要盟国间存在意见分歧时

,

由美国决定政策

”。

④

综上可知

,

在日本战败投降之前的一段时期

,

美国方面

已经为战后对日占领进行了较为充分的战略和政策准备

。

(

二

)

占领统治的法理依据与性质

日本战败投降不仅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终胜利

,

也开启了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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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如出身于哥伦比亚大学

、

自

1942

年长期供职于美国国务院的休

·

博顿

,

出身于西北大学

、

战

时负责培训对日外交人员

、

战后担任美国国务院顾问的肯尼斯

·

科尔格罗夫

,

以及

《

菊与刀

》

的作

者

、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鲁思

·

本尼迪克特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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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08 -01].

“ SummaryofUnited StatesInitialPost-DefeatPolicyRelatingtoJaPan (Informaland without

CommitmentbytheDePartmentofState)”, Aug.31, 1945, httP: //www.ndl.go.jP/constitution/shiryo/01/

022shoshi.html[2025 -08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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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的重建与升级

。

对于战后日本宪法秩序的变革及

《

日本国宪法

》

的制定

,

需要从二战后国际社会新理念

、

新共识

、

新法治的高度予以认识和把握

。

换

言之

,

这是人类在经历了

20

世纪两场世界大战的空前浩劫后

,

基于建构和平

主义的国际宪法共识以及宪政秩序的共同行动

。

对日本的占领统治

,

正是在

国际政治和国际法发生重大变革之际展开的

。

1920

年

,

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由主权国家组成的国际组织

———

国际联盟成

立

。 1928

年

, 15

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签署了

《

关于废弃战争作为国家政策工

具的一般条约

》,

史称

《

非战公约

》。

虽然在全球经济危机的冲击之下

,

国际

联盟和

《

非战公约

》

未能有效平息国际纠纷

、

阻止法西斯侵略战争的发生

,

但建立开放

、

公正

、

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国家间关系

,

推进各国接受不诉诸战

争的国际法义务

,

以及促进国际合作

、

实现国际和平的观念

,

在战火纷飞中

日益深入人心

。

1942

年

1

月

,

美

、

英

、

苏

、

中等

26

国联合发布

《

联合国家共同宣言

》,

此后世界反法西斯同盟主要国家又相继签署

《

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

》 《

开罗宣

言

》 《

联合国宪章

》

等一系列国际法律文件

,

既构建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基本框

架

,

也确认了在敌人投降和解除武装等所有问题上盟国采取共同行动的行为

准则

。 1945

年

7

月

26

日

,

美

、

中

、

英三国发出

《

波茨坦公告

》。 9

月

2

日

,

日本签署

《

向同盟国家投降的降书

》 (

简称

《

降书

》)。

这两份具有国际法效

力的文件成为战后盟军对日本实施占领统治的法理依据

。

就内容和功能而言

, 《

公告

》

侧重于对日占领统治的原则和精神

, 《

降

书

》

则侧重于管理的权限和程序

。 《

公告

》

规定

: (1)

日本的政治体制必须

贯彻彻底的和平主义精神

,

扫除军国主义的政权及势力

、

毁灭制造战争之力

量

、

完全解除军队武装

; (2)

日本政治的根本原理应该由天皇主权向国民主

权转变

,

处罚战犯

、

复兴日本民主

,

保障自由和重视基本人权

; (3)

日本的

政权形式由人民决定

,

依据日本人民的自由意志

,

成立倾向和平及负责之政

府

。

而为实施

《

公告

》

要求

, 《

降书

》

规定

: (1)

日本政府及军队遵守盟

军最高司令官直接或委托发出的布告指示

,

留于原位

,

继续行使非战斗任

务

; (2)

天皇与日本政府履行

《

公告

》

条款

,

发布盟军最高司令官及其他特

派盟国代表要求的命令

,

实施一切措施

; (3)

天皇及日本政府统治国家之权

限

,

置于为实施投降条款采用认为适当措施之盟军最高司令官的限制下

。

可

以看出

, 《

降书

》

体现了日本需对

“

承诺切实履行

” 《

公告

》

条款的全面服从

义务

。

同时

,

对于盟军最高司令官及相关盟国代表的权限

,

也通过

“

为实施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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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言

” “

为实施此投降文件

”

的表述进行了隐性规制

。

盟军对日占领统治就是

在这两个文件的先后顺序与逻辑关系

、

深入改造与全面服从

、

间接统治与自

由意志的重重张力之下推进的

。

如上所述

,

早在

1944

年初美国就开始谋划本国在对日占领中的优势地

位

。

但是

,

一方面

,

当时美方设想对日作战将非常艰难且时间较长

,

需要盟

国并肩作战

;

另一方面

,

为体现契约精神

、

树立可信的大国形象

,

各项计划

文件中依然没有放弃共同占领的名义

。

按照美国军方的预想

,

九州登陆作战

于

1945

年

11

月

、

关东平原作战于

1946

年

3

月开始

,

战事结束最早也要到

1946

年秋季才有可能实现

。

①

因此

, 1945

年

8

月中旬日本方面以出人预料的

速度和态度放下武器

、

驯顺地接受占领

,

同时在德国的共同占领出现很多不

快后

,

美国的政策迅速由之前的共同占领转变为对日单独占领

。

②

首先

,

从司令官和派驻部队的安排来看

,

日本甫一宣告投降

,

麦克阿瑟

就被美国任命为盟军最高司令官

。

在首批进驻部队抵日三天后的

1945

年

8

月

30

日

,

麦克阿瑟抵达日本

,

当时其司令部是美国太平洋陆军总司令部

(GHQ/AFTPAC),

设在横滨

。

③

9

月

8

日

,

虽然日方有所抵触

,

但美军第一骑

兵师进驻东京

。 9

月

17

日

,

美国太平洋陆军总司令部移至东京皇宫附近的第

一生命大楼

。 9

月中旬

,

美军实现了在日本各重要地点的驻扎

。

另一方面

, 10

月

2

日

,

根据

《

波茨坦公告

》

负责实施对日占领的盟国机构

,

即盟军最高司

令部

(SCAP)

才正式成立

④

,

可见从组织关系来看驻日盟军总司令部为盟军

最高司令部的下属机关

,

隶属于盟国机构

,

但盟军最高司令部成立前的一个

多月

,

美国已经对日本形成了事实上的单独占领

,

因此盟军最高司令部也就

变为美国的单独组织

。

至

12

月初

,

已有约

40

万人的部队分驻在日本各地

,

据称这一规模相当于实施直接军政所需人数的七成

。

⑤

因此

,

虽然名义上是间

接统治

,

但大军坐镇的情势又接近直接军政

。

再从盟军的构成来看

,

刚开始

的一年

,

在中国地区还有少许英联邦和澳大利亚的部队

,

但他们需服从位于

—13—

①

②

③

④

⑤

福永文夫 ■占领と

戦

後日本■、■外交史料馆报■第 30 卷、2017 年、33 页。

佐久间大介·和田龙太 ■连合国とLて対日占领政策■、■东海大学教養学部纪要■第 49 卷、

2019 年、251 页。

1947

年

1

月

,

美国太平洋陆军改组为美国远东军

。

这里所称的

“

盟国

”,

主要指加入战后设立的

“

远东委员会

”

和

“

盟国对日理事会

”

等机构

的

11

个成员国

,

包括美国

、

苏联

、

英国

、

中国

、

法国

、

荷兰

、

加拿大

、

澳大利亚

、

新西兰

、

印度和菲

律宾

。

江藤淳编 ■新装版 占领史录■(下)、讲谈社学術文库、1995 年、43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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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岛的美军军政部领导

,

一年后也已撤退

;

而苏联驻军从一开始就遭到拒绝

,

中国方面的驻军也因种种原因始终未能成行

。

①

因此

,

盟军对日本的占领

,

最

终成为彻底的美军单独占领

。

其次

,

在美国对最高司令官的授权规定方面

, 1945

年

9

月

6

日麦克阿瑟

收到联合参谋部签发的

《

关于盟军最高统帅权限的指令

》 (

简称

《

初期对日

方针

》),

规定其在占领日本方面拥有

“

绝对且广泛的权限

”,

除间接方式

,

必要时也可采取包括行使武力在内的直接措施

。

该指令明确指出

,

日本为无

条件投降

, 《

波茨坦公告

》

不具有双向对等的约束力

。

②

11

月

3

日

,

美军联合

参谋部又批准了

《

关于日本投降后的占领和控制对麦克阿瑟的正式指令

》 (

简

称

《

初期基本指令

》)。

根据该指令

,

除有关天皇制存废问题需事先汇报协商

外

,

最高司令官拥有为实现占领目的所需一切活动的权限

;

当然

,

也应尽可

能尊重日本政府的主导性

,

直接行动作为

“

最终手段

”

在必要时方予以采

用

。

③

此后

,

这两个文件被驻日盟军总司令部民政局解释为麦克阿瑟在日本修

宪议题上拥有权限的政策依据

。

耐人寻味的是日本方面的态度

。 1945

年

9

月

20

日

,

即驻日盟军总司令部

迁至东京后的第三天

,

日本以天皇名义下发了

《

关于接受波茨坦公告发布命

令的文件

》。

该敕令并非盟军要求

,

而是日方主动发布的

,

就性质而言为

“

明

治宪法

”

第八条规定的紧急敕令

,

但其内容在本质上又超越了第八条本身的

规定

,

即

:

依此敕令由驻日盟军总司令部发布的命令无须经过帝国议会批准

;

受最高司令官委任的命令

,

无须咨询枢密院

,

由各省大臣负责

,

具有与法律

同等的效力

。

④

这意味着最高司令官拥有了凌驾于

“

明治宪法

”

之上的超级

立法权

,

只需授意或委托天皇或日本政府

,

以其名义即可颁布所需法令

。

而

占领初期

,

与驻日盟军总司令部的直接交涉工作由日本外务省负责

。 1945

年

—23—

①

②

③

④

参见

: 五百旗头真 ■

戦

後日本の设计
図

ボ

—

ドンの回顾录■、朝日新闻社、1998 年、107 页;

七才ドア·コ

—

エン ■日本占领革命 GHQからの証言■ (上)、大前正臣訳、TBSブリ夕ニ力、1983

年、104—108 页。

“MemorandumforthePresident, Subject: AuthorityoftheSuPremeCommanderfortheAllied

Powers”, SeP.6, 1945, httP: //www.ndl.go.jP/constitution/shiryo/01/023shoshi.html[2025 -08 -07].

“BasicInitialPostSurrenderDirectivetoSuPremeCommanderfortheAllied PowersfortheOccuPation

and ControlofJaPan ( JCS1380/15 )”, Nov.3, 1945, httP: //www.ndl.go.jP/constitution/shiryo/01/

036shoshi.html[2025 -08 -07].

《

大日本帝国宪法

》

第八条规定

,

天皇为保持公共之安全或避免灾厄

,

依紧急之需要

,

于帝

国议会闭会期间

,

可发布代法律之敕令

。

此敕令应于下次会期提交帝国议会

,

若议会不承诺时

,

政府

应公布其失去效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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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30

日

,

外务省发布了一份评估美国初期对日方针的说明性文件

,

称目前

美国尚未确定保持包括天皇制在内的日本统治形式不变更

,

美方期望日方能

“

自发

”

地改革

。 10

月

9

日

,

外务省又发布了

《

关于紧急树立自主

、

速决施

策的文件

》,

指出

“

为避免出现德国在投降后被直接统治的状态

,

日本必须紧

急

、

自主地推进改革

,

彻底地对美协调

。

这是最高指针

”。

①

日本学者小畑郁

指出

,

这一时期日本的官僚组织只关心如何维持自己的统治地位

,

即使其职

权完全流于形式

,

即使接受美国实质上的全面管理

,

也毫不在乎

。

②

此外

,

1946

年初

,

外务省

“

和平条约问题研究干事会

”

确立了

“

全面协调美国

,

避

免惩罚性讲和

”

的政策方针

。

③

由此可见

,

在间接统治的占领形态下

,

出于各

自利益最大化的考量

,

美国占领当局与日本保守势力

“

默契

”

合作

,

把本应

由盟军共同占领变为美国独占的

“

特殊占领

”。

④

美军的先占

、

独占

、

实占与麦克阿瑟的专权独断

,

成为初期盟军对日占

领管制的底色

。

特别是出于

“

高效实施占领

”

的考虑

,

驻日盟军总司令部并

不拒绝与日本军国主义时代旧势力合作

,

违背了驱除军国主义

、

建设

“

和平

安全及正义之新秩序

”

的

《

波茨坦公告

》

之初心

,

自然招致了其他反法西斯

同盟国家的反对

。 1945

年

12

月

27

日

,

美

、

英

、

苏三国外长在莫斯科会议上

达成了

《

关于建立远东委员会及盟国对日理事会的协定

》,

规定远东委员会作

为盟国对日占领统治的决策机构

,

负责制定政策

、

原则和标准

,

其指令通过

美国政府传达

,

盟国对日理事会发挥咨询和协调功能

,

盟国最高司令官总司

令部负责具体执行

。

但是

,

在现实中

,

这一盟国对日管制新组织架构并未能

切实约束麦克阿瑟

“

凯撒

”

式的统治风格

。

⑤

此后

,

围绕战争责任

、

法律创

制

、

民主改革等一系列关乎战后日本统治体制重建的问题

,

为排除和抵制远

东委员会等盟国方面的影响

,

麦克阿瑟领导下的驻日盟军总司令部进一步加

强与日本政府的沟通合作

,

对

《

日本国宪法

》

的形成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

与此同时

,

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悲剧后

,

和平主义

、

民主主义

、

自

由主义蔚然成风

,

遏制

、

减少甚至彻底消除战争

,

成为人类社会的殷切期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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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江藤淳编 ■新装版 占领史录■(上)、讲谈社学術文库、1995 年、64 页。

小畑郁 ■降伏と占领管理の中の秩序思想■、酒井哲哉编 ■日本の外交 第 3 卷 外交思想■、

岩波书店、2013 年、203—208 页。

M.ヨシツ ■日本が独立Lた日■、

宮

里政玄·草野厚訳、讲谈社、1984 年、21 页。

宮

崎繁树 ■占领に

関

する一考察■、■法律论丛■第 11 卷、2020 年、116—132 页。

■百年未来への

歴

史 マ力

一

サ

一

という家父长■、■朝日新闻■2025 年 8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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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国宪法

》

正是在这一特殊历史时期

,

在各方势力相互作用

、

各种思潮相

互激荡的过程中形成的

。

三

、 《

日本国宪法

》

的成立过程

:

以

“

和平条款

”

为中心

日本学者和田春树认为

,

战后日本的和平主义由三个要素组成

:

一是

日本国民的战败经验

,

为其基础

;

二是天皇及日本政府在宣布战败时提出

的

“

和平国家

”

新目标

,

为其形态

;

三是知识分子的非武装国家志向

,

为

其内容

。

①

由此观点进一步延伸

, 《

日本国宪法

》

可以说是战后日本和平主义

的第四个要素

,

它以

“

最高法规

”

的形式确认了日本国体和政体的变更

。

②

根据主权在民

、

和平主义

、

国际协调等宪政原则

, 《

日本国宪法

》

第九条

规定

,

日本国民衷心谋求基于正义与秩序的国际和平

,

永远放弃以国权发

动的战争

、

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

,

被称为

“

和

平条款

” 。

战后日本宪法成立的具体过程始于

1945

年

10

月

4

日

。

当天

,

麦克阿瑟会

见了东久迩内阁的国务大臣近卫文麿

。

由于占领采取间接统治的方式

,

就程

序而言

,

新宪法的提案需要由

“

天皇和日本政府

”

向驻日盟军总司令部和远

东委员会提出

。

以

“

官制宪法

”

视角来看

,

战后日本制宪过程中重要的时间

节点和事件主要有

: (1) 1945

年

10

月

25

日

,

日本政府成立宪法问题调查委员

会

,

国务大臣松本丞治担任委员长

; (2) 1946

年

2

月

3

日

,

驻日盟军总司令部

确立

“

麦克阿瑟三原则

”, 2

月

13

日驻日盟军总司令部民政局负责人向币原内

阁外务大臣吉田茂

、

松本委员长交付驻日盟军总司令部宪法草案

; (3) 1946

年

3

月

6

日

,

日本政府发表

《

宪法修正草案纲要

》, 4

月

17

日发表

《

帝国宪法修正

案全文

》; (4) 1946

年

6

月

20

日

,

召开帝国议会审议宪法修正案

; (5) 1946

年

10

月

7

日

,

帝国议会审议通过宪法修正案

, 11

月

3

日发布

《

日本国宪法

》。

整体而言

,

整个过程可以分为提案

、

审议和发布三个阶段

。

接下来将围绕阐

明和平的价值

、

明确禁止战争的

“

和平条款

”,

进一步分析战后日本宪法成立

的过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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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提案阶段

(1945

年

10

月

4

日

—1946

年

4

月

17

日

)

1.

民间的声音

有关日本统治体制的改革

, 《

波茨坦公告

》

第十条的规定颇有深意

。

其要

求

“

日本政府必须将阻止日本人民民主趋势之复兴及增强之所有障碍予以消

除

”,

这意味着新时代的日本宪政制度要拨乱反正地从日本自身的历史遗产中

汲取一些资源

。

明治初期

,

在启蒙思想家与文明开化政策的指引下

,

自由民

权论者曾提出一些私拟宪法草案

。

这些宪法草案在时间上早于

“

明治宪法

”,

但一直受到以伊藤博文为代表的官制宪法派压制

,

不过在大正民主时期及其

后的法西斯专政时期

,

其思想仍被一些知识分子作为日本宪政思想的宝贵资

源研究和继承

。

因此

,

在战后初期

,

以百废待兴

、

百家争鸣为契机

,

此前因

进步思想受到打压和排挤的文人学者

、

社团与政党重新登上历史舞台

,

积极

为宪政变革提案立言

。

其中

,

由高野岩三郎

、

森户辰男

、

铃木安藏等人组成

的

“

宪法研究会

”

最具代表性

。

经过三稿打磨

,

该研究会于

1945

年

12

月

26

日完成了自己的宪法草案纲要

,

同日提交给日本政府和驻日盟军总司令部

,

各大报纸竞相报道

。

“

宪法研究会

”

所提交的草案中值得关注的主要内容有

: (1)

关于新旧

宪法的关系

,

提出

“

两步走

”

路线

,

即先修订

“

明治宪法

”,

待十年后再制定

一部共和制宪法

。 (2)

关于统治权

,

明确规定统治权来自国民

,

天皇制经改

革可以保留

,

天皇是国家荣誉源泉的仪式性存在

。 (3)

关于人权

,

废除

“

明治宪法

”

中的

“

臣民

”

概念

,

取消权利条款中的限制性规定

,

在人权保

障上

,

仿效

《

魏玛宪法

》

重视社会权和生存权

。 (4)

在保障学术

、

言论

、

宗教等精神自由的同时

,

规定民众也负有基于民主主义与和平思想

、

确立

个人人格与社会道德的义务

。

该草案受到驻日盟军总司令部的高度评价

,

民政局罗威尔表示

, “

以民间草案纲要为基础

,

只需稍作修改

,

即可令最高

司令官满意

”。

①

“

宪法研究会

”

宪法草案的主要起草人为铃木安藏

,

是一名宪法史学专

家

。 1945

年

9

月

22

日

,

供职于驻日盟军总司令部

、

著有

《

日本维新史

》

的

诺曼曾经走访铃木

,

诺曼主张彻底批判国体

、

修改

“

明治宪法

”

中的天皇

条款是日本民主化的前提

。

这一观点极大影响了铃木

。

②

另一起草者高野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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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郎

,

主要受法国人权思想的影响

,

主张废除天皇制

,

采用民选总统的共

和制政体

。

作为不同于

“

宪法研究会

”

方案的个人意见

,

他还在

1946

年

2

月出版的

《

新生

》

杂志上发表了个人宪法草案

,

该草案参考融合了世界主

要国家宪法的内容

,

规定国民主权

,

重视保障民众在社会经济事务方面的

权利

。

由上可见

,

无论

“

宪法研究会

”

草案还是高野个人草案

,

都非常重视对

国民权利的保障

,

但均未涉及战争与和平相关问题

。

多年后

,

铃木曾回忆说

,

虽然当时研究会的同仁一致主张世界和平

,

认为没有和平就不可能有人权保

障及民主主义的发展

,

但是关于放弃战争

,

确实没有提出任何主张

。

①

究其原

因

,

从客观因素考虑

,

自昭和天皇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后

,

日本军队迅速解

除武装

;

自

1945

年

9

月中旬起

,

东条英机等战争罪犯嫌疑人陆续被抓捕

; 12

月

1

日

,

陆军省与海军省被撤销

、

解散

。

军队组织的消亡

,

确实使和平问题

显得不那么急迫

。

但是

,

如果关乎宪法架构

,

关乎国家未来政治秩序和政

治结构的设计

,

军队问题则不得不加以考虑

。

因此

,

在战后较早时期

,

当

大部分人尚无暇认真思考这个问题时

,

森户辰男发表于

《

改造

》

杂志

1946

年

1

月号的论文

《

建设和平国家

》

就显得尤为珍贵

。

其主要观点可以归纳

为

: (1)

虽然建设和平国家是来自战胜国的命令

,

是日本的宿命

,

但作为战

败国

,

日本应该主动地将这条道路作为救国

、

建国的康庄大道

。 (2)

在强制

和平的重压下

,

道德脆弱的民族将失去独立自由与自尊自立

,

和平国家的美

名之下是奴隶国家的本质

,

而道德强韧的民族应以此为屈辱

,

探寻一条具有

主体性地迈向真正的和平国家之路

。 (3)

仅不保有军队

,

因战败而成为

“

不

能战争的国家

”,

不是真正的和平国家

。

真正的和平国家是

“

不想战争的国

家

”,

是基于自己的意志

、

信念选择和平

,

并以全体国民的道德力量去努力实

现和平的国家

。 (4)

世界和平不能寄希望于美

、

苏等大国

,

弱小国家反而可

以成为世界和平的思想领袖

。

军国主义的日本给全世界和自身造成了灾难

,

因此未来日本有责任和义务竭尽全力建设和平国家

,

贡献于世界和平

。

这既

是忏悔

,

也是光荣

。 (5)

建设和平国家不是来自天皇

,

而是来自广大劳动人

民的意志

。

只有确立民主主义

、

实现社会主义经济

、

推进文化革命

,

才具备

和平国家的条件

。

②

此后

,

森户参加社会党

,

并作为该党众议院议员参加了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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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国会的宪法审议

。

其观点不仅深刻影响了社会党的宪法讨论

,

而且事实上

开辟了战后日本革新派和平主义思想的先河

。

1945

年末至

1946

年初

,

还有一些政党也发表了各自主张的宪法纲要或草

案

。

比如

,

日本共产党强调主权在民

、

采取民主议会政府制度

、

主张彻底废

除阶级和民族歧视

,

但没有涉及交战权和军队问题

;

自由党成立了党内的宪

法修正特别调查会

,

但其草案纲要基本继承了

“

明治宪法

”

的结构

,

坚持天

皇万世一系

,

是统治权总揽者

;

进步党则直接反对主权在民

,

认为民主政治

不符合日本国体

。

综上可知

,

战后初期

,

有别于官方

,

日本社会层面出现了各种理念和

思想并立乃至竞争的局面

。

从对日后宪法修订的实际影响看

, “

宪法研究

会

”

及其主要成员当属翘楚

,

但不容忽视的是

,

其思想的亮色及所能发挥

的积极功能

,

终究要受到

“

官制宪法

”

的框架约束

,

而自由党

、

进步党等

的保守方案才真正与官方意识贴合

,

构成了

“

和平国家

”

日本的主流和

底色

。

2.“

驻日盟军总司令部宪法草案

”

的出台

驻日盟军总司令部开始认真对待日本宪法问题是在

1945

年

12

月之后

,

大致基于以下背景

。

一是日本军队的解除武装和解散工作已完成

,

美国军队

被派驻到日本各地

,

社会秩序基本稳定后军政向民政的转变被提上日程

;

二

是

12

月

15

日惠特尼被任命为民政局局长

,

很快成为麦克阿瑟的得力助手

,

直接主导了日本的修宪进程

;

三是

12

月

8

日日本政府宪法问题调查委员会松

本委员长在国会报告了

“

修宪四原则

”,

主张不变更天皇的统治大权

,

仅对现

行宪法做一些技术性改动

,

态度非常保守

;

四是

12

月

8

日负责起诉战犯的国

际检察局作为驻日盟军总司令部的直属机构成立

,

开始推进远东国际军事审

判的具体工作

,

包括确定嫌犯名单

、

收集罪行证据

。

因此

, “

宪法研究会

”

向

驻日盟军总司令部提交宪法草案后

,

罗威尔等人对该草案进行了认真的研究

和评估

。

但最为关键的因素还是

12

月

27

日莫斯科会议确定了盟军对日管制

新模式

,

远东委员会下设若干小委员会

,

管辖事务广泛

,

既包括日本统治体

制改革问题

,

也包括战犯处罚问题

。

如前所述

,

自二战末期

,

美日之间就在利用天皇和天皇制上形成了一定

的共识

。 1945

年

9

月

27

日

,

昭和天皇裕仁拜会麦克阿瑟

。

会面结束后

,

麦克

阿瑟的高级幕僚在一份备忘录里明确指出天皇是高效实施占领的一张王牌

,

称免除天皇的战争责任既是必需的

,

也是可行的

,

而且以日本国民的名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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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作为象征性国家元首的天皇

,

不妨碍自由主义政府的成立

。

①

因此

,

对于

驻日盟军总司令部来说

,

无论如何要保住裕仁

,

不让其被列为战犯

,

但在美

国的主流舆论中

,

追究天皇战争责任的呼声一直存在

。

此外

,

苏联

、

澳大利

亚

、

中国等盟国也要求成立共同检察机构

,

处置包括天皇在内的日本战犯

。

②

因此

,

自

1946

年起

,

以惠特尼为核心

,

驻日盟军总司令部打响了一场将免除

天皇战争责任

、

修订日本宪法和美国军政战略融为一体的对日事务主导权出

击战

。

在免除天皇战争责任方面

, 1946

年元旦

,

裕仁发布了由美日合作起草

、

旨在宣布解体天皇神格化与日本民族优越论的

《

年头诏书

》。

该诏书以五条誓

文开篇

,

彰显日本自明治时代以来固有的民主思想

,

继而号召与自己

“

相互

信赖和敬爱

”

的日本国民

“

彻头彻尾地决意求文明于和平

”,

建设新日本

,

为

全人类开辟光辉前途

。 1

月

19

日

,

麦克阿瑟签署

《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

》,

其中没有提及国家元首的战争责任

。 1

月

25

日

,

麦克阿瑟在致美国陆军参谋

长艾森豪威尔的电报中表示

,

未发现天皇犯罪行为的明确证据

,

因此不应追

究天皇的战争责任

,

并称如果追究天皇罪责将导致占领计划的重大调整

,

将

需要部署

100

万人的军队和数十万名行政官员

,

以应对可能的游击战行动和

战时补给需求

。

③

在日本宪法修订方面

, 1946

年

1

月

11

日

,

麦克阿瑟收到国务院

·

陆军

·

海军三部门协调委员会发来的

《

日本统治体制的改革

》 (SWNCC228),

该文

件指出

“

日本最终的政治形态

,

应由日本国民根据他们自由表示的意志去决

定

,

而按照现在的形态维持天皇制

,

则与前述的一般目的不符

”,

所以

“

必须

鼓励和支持日本人废除天皇制

,

或朝着更好的民主主义方向改革天皇制

”。 1

月

17

日

,

民政局接待了访日的远东咨询委员会成员

,

在被问到是否正在研究

日本宪法问题时

,

惠特尼给出了否定的回答

,

并称该事务属于远东委员会的

职权范围

。

但实际上

, 1

月

22

日

,

驻日盟军总司令部内部确立了包括宪法修

订小组在内的

、

由

17

个部门组成的民政改革团队

,

决定在

“

日本人对本国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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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草案持批判立场

”

之际采取应对行动

,

由此开始催促日本政府提交宪法修

订案

。 2

月

1

日

《

每日新闻

》

刊出

“

松本委员会草案

”

的当天

,

惠特尼就在

给麦克阿瑟的备忘录中明确表示

,

日本宪法改革已经迎来关键时点

,

在远东

委员会尚未做出相关决策前

,

依据最高司令官尚拥有的

“

无限制的权限

”,

先

由驻日盟军总司令部拟出一份示范案交给日本政府

,

嘱其尽快据此制订日方

草案

,

如此方能掌握主动

。

①

此后

,

一连串的行动迅速且秘密地展开

,

包括

: 1946

年

2

月

3

日

,

出台

“

麦克阿瑟三原则

” (

保持天皇元首地位

、

废止战争

、

终结封建制

); 2

月

5

日

,

共计

21

人分为九个小组开始起草宪法草案

,

明确表示当前工作并非制定

新宪法

,

而是修改

“

明治宪法

”; 2

月

8

日

,

正式否决

“

松本委员会草案

”; 2

月

13

日

,

将

“

驻日盟军总司令部宪法草案

”

交付日方

。

在与外务大臣吉田

茂

、

国务大臣松本丞治等人的会谈中

,

惠特尼强调了来自其他国家的要把天

皇作为战犯进行审判的压力

,

称如果采纳新宪法的各项规定

,

不仅可保天皇

安全

,

而且有助于日本早日获得自由

,

保守派仍可掌权

,

并提醒说最高司令

官也做好了亲自向日本民众公示新宪法的准备

。

②

“

驻日盟军总司令部宪法草案

”

基于

“

麦克阿瑟三原则

”,

由

11

章

92

条

构成

。

由于是修改而非新定

,

其章节结构基本沿袭了

“

明治宪法

”,

新增前

言

、

第二章

(

放弃战争

)、

第八章

(

地方自治

)

和第十章

(

最高法规

)

等部

分

,

同时内容也有很大调整

。

涉及和平机制的安排

,

其重点之处在于

: (1)

在

前言部分开宗明义地提出国民主权

、

和平主义和国际协调的宪法精神

。 (2)

以

“

象征

”

的形式保留天皇制

,

天皇地位依据全体国民意志

。

但为阻止天皇制再被

军国主义利用

,

设置了

“

安全装置

”,

包括废除

“

明治宪法

”

中天皇的一切军

事权能

,

规定天皇行动基于内阁建议和承认以及皇室典范由国会议决

。 (3)

废

止战争

。

无论

“

麦克阿瑟三原则

”

还是

“

驻日盟军总司令部宪法草案

”,

都按

照

《

联合国宪章

》

的方式

,

区分了

“

战争

” (war)

和

“

纷争

” (disPute),

对

“

战争

”

使用

“

废止

” (abolish),

对

“

纷争

”

使用

“

放弃

” (renounce)。

③

起初

“

麦克阿瑟三原则

”

提出

“

废止国权发动的战争

,

放弃作为解决纷争手段的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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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国宪章

》

中的

“

战争

”

指以国家权限宣告开战的情况

,

对之并无特别规制

; “

纷争

”

指

未经宣告而开始的事实战争

,

对之以

“

不得使用威胁或武力

”

规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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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

,

放弃作为保护自我安全手段的战争

”

①

。

但是

, “

驻日盟军总司令部宪法

草案

”

中删除了

“

放弃作为保护自我安全手段的战争

”

内容

,

同时在保留的

“

放弃作为解决纷争手段的战争

”

处

,

加入了

《

联合国宪章

》

第

2

条

4

项

“

使用威胁或武力

”

的表述

。

使用

“

废止

”

一词体现出美国方面的强烈意志

,

因为二战中美国见证过日本惯于以自卫之名或以不经宣战的方式发动战争

。

(4)

全面保障人权

。

在

“

驻日盟军总司令部宪法草案

”

中

,

人权条款共计

31

条

,

占据

1/3

的篇幅

;

而且不同于

“

明治宪法

”,

这些条款没有对国籍和人种

的限制

,

规定所有自然人在法律面前平等

,

外国人享受法律的平等保护

,

与

SWNCC228

号文件精神一致

。

在此要注意的是

, “

驻日盟军总司令部宪法草案

”

虽然以具体条款的形式

明确提出废止战争

,

但并未使用

“

和平

”

字眼

。

另外

,

在该草案出台的半个

月前

,

麦克阿瑟签署了

SCAPIN-677

号训令

,

规定日本的行政管辖只限于本

州

、

北海道

、

九州

、

四国以及北纬

30

度以北的诸岛

,

把冲绳置于美国军事统

治之下

。

如此

,

日本成为森户辰男所说的

“

不能发动战争的国家

”,

但其

“

废

止战争

”

是以冲绳作为美国军事基地为前提的

,

而且彼时美国正在日本全土

实施

“

特殊占领

”,

因此距

“

真正的和平国家

”

尚相差甚远

。

3.

日本政府的反应

1946

年

2

月

13

日被日本时任内阁法制局第一部部长佐藤达夫称之为

“

日

本国宪法受胎日

”。

②

从

“

受胎

”

到问世

,

即

1946

年

3

月

6

日发表

《

宪法修

正草案纲要

》

再到

4

月

17

日发表草案全文

,

时间虽然很短

,

但其中的过程远

非自然

、

顺畅

,

大致可以分为四阶段

: 2

月

13

日至

18

日的震惊与辩解期

, 2

月

19

日至

26

日的辩解无效后被迫举行三次内阁会议的讨论期

, 2

月

27

日至

3

月

5

日的加速拟定政府方案并与驻日盟军总司令部紧张交涉后的定稿期

,

以

及

3

月

6

日至

4

月

17

日的

《

宪法修正草案纲要

》

发表到草案全文发表的收尾

期

。

其中有若干重要历史细节

,

对体会战后日本宪法形成的复杂性颇有意味

。

在第一阶段

, 1946

年

2

月

13

日

,

驻日盟军总司令部依照

《

波茨坦公告

》

原则全面批判

“

松本委员会草案

”,

并以突袭的方式把拟好的宪法草案交给日

方

,

共计

15

份

,

暗示其内阁讨论

。

此举完全出乎日方的预料

。

随后六天

,

日

方主要的工作就是通过拜访或书信的形式

,

试图为自己辩解

。

比如

,

终战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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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中央事务局白洲次郎在给惠特尼的信中称

,

日本修宪案与

“

驻日盟军总司

令部宪法草案

”

并无本质不同

,

区别仅在于一个是

“

吉普车线路

” (

日本

),

一个是

“

航空线路

” (

驻日盟军总司令部

)。

①

松本也写信向美方解释自己的

方案与美方原则一致

,

而且方式上更适合日本

。

但是

,

这些企图蒙混过关的

做法都遭到了惠特尼的坚决回绝

,

他还给日方提出了表明态度的最后时限

。

在第二阶段

,

日方主要是召开三次内阁会议并报请天皇

,

得到天皇基本赞成

的意见后

,

由币原首相面见麦克阿瑟

,

确认驻日盟军总司令部的两条底线即

象征天皇制和放弃战争后

,

决定接受并开始以

“

驻日盟军总司令部宪法草案

”

为蓝本拟定日方草案

。

到第三阶段

,

即

2

月

27

日后

,

驻日盟军总司令部突然

要求日方提前交稿

,

日方于

3

月

2

日完成初稿

,

经与驻日盟军总司令部讨论

后于

3

月

5

日定稿

。

回首以日本内阁法制局为主

、

加速对

“

驻日盟军总司令部宪法草案

”

进

行

“

日本化

”

处理的过程

,

可以说其煞费苦心之处

,

最能反映战后日本统治

阶层的政治理念和宪法意识

。

其中

,

涉及

“

和平条款

”

的修改主要包括

:

(1)

全部删除

“

驻日盟军总司令部宪法草案

”

前言

; (2) “

驻日盟军总司令

部宪法草案

”

中的

“

国民主权

”

改为

“

国民至高总意

”; (3)

将

“

驻日盟军

总司令部宪法草案

”

中的皇室典范由国会议决重新改回敕令方式

; (4)

将

“

驻日盟军总司令部宪法草案

”

中的放弃战争规定移至前言位置

,

合并

“

战

争

”

与

“

纷争

”,

统一使用

“

废止

”; (5)

一些人权条款如自由权

,

重新加上

“

不损害安定秩序

”

等限制性前提

。

1946

年

3

月

4

日上午

10

点

,

日方松本委员长与佐藤达夫携新版草案到驻

日盟军总司令部

,

双方旋即展开共计

30

小时的不间断谈判

。

其间松本因交涉

中言辞激烈很快便退出

,

仅留佐藤一人与驻日盟军总司令部团队一起对草案

进行修改

。

这次美日双方共同商定的修改主要包括

: (1)

恢复

“

驻日盟军总

司令部宪法草案

”

中的前言

; (2)

恢复

“

驻日盟军总司令部宪法草案

”

中关

于天皇地位依据国民意志

、

行动基于内阁建议和承认

、

皇室典范由国会议决

等条款

; (3)

驻日盟军总司令部坚持将放弃战争条款放在第二章

,

而非前言

位置

;

同意把

“

战争

”

与

“

纷争

”

即使用武力威胁或武力解决争端合并

,

原

案中的

“

废止

”

表述均改为

“

放弃

”。 “

放弃战争

”

较之前

“

驻日盟军总司令

部宪法草案

”

中的

“

废止战争

”,

语气减弱很多

; (4)

人权条款特别是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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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恢复使用

“

驻日盟军总司令部宪法草案

”

的内容

。

在这个过程中

,

佐藤在

两个方面坚守了日方的意志

:

一是避开明确写入

“

国民主权

”,

维持了之前

“

国民至高总意

”

的表述

,

这是币原首相饱含深意的安排

;

二是坚持

“

简明宪

法

”

的原则

,

尽量不把具体的权利规定直接写入宪法条文

,

这为日后日本以

单独立法的方式

“

解释

”

宪法留下了伏笔和空间

。

①

《

宪法修正草案纲要

》

的发表方式颇为隆重和特别

。 1946

年

3

月

5

日经内

阁会议定稿

,

拟定敕语后首相等人当晚拜谒天皇

,

获允

。 3

月

6

日

, 《

宪法修

正草案纲要

》

以

“

三件套

”

即天皇敕语

、

首相谈话

、

麦克阿瑟声明的方式公

布

, 3

月

7

日见报

。

天皇敕语夹杂着生硬的翻译体

,

显示出这是一份在非常有

限的时间内美日合作的文案

,

强调了天皇对履行

《

波茨坦公告

》、

修改宪法以

确立国民主权的明确意志

。

首相谈话则称天皇以非常的决断决意修改宪法

,

此次发表

《

宪法修正草案纲要

》,

与驻日盟军总司令部保持了密切的联系

。

麦

克阿瑟声明首先表达了对这一纲要的全面承认

,

对天皇及日本政府的决定深

感欣慰

,

称这是日本政府与驻日盟军总司令部共同辛勤工作的成果

。

在

1946

年

2

月

26

日远东委员会召开第一次正式会议

、 3

月

4

日远东国际

军事法庭的国际检察局召开首次执行委员会会议之际

, “

三件套

”

式的加持使

《

宪法修正草案纲要

》

具有了不同寻常的意义

。

特别是天皇发出的敕语

,

宣明

了当前的日本正在由国民制定一个态度积极的

、

尊重和平与人权的宪法

,

而

天皇本人对此态度明确

。 3

月

5

日当天定稿后

, 《

宪法修正草案纲要

》

还立即

以

“

航空线路

”

的方式被送往位于华盛顿的远东委员会

。 4

月

17

日

,

修宪草

案全文发表

。

(

二

)

审议及发布阶段

(1946

年

4

月

18

日至

11

月

3

日

)

《

宪法修正草案纲要

》

发表后

,

很快就进入审议和枢密院表决阶段

。

审议

从

1946

年

4

月

22

日开始

,

共进行了

11

次审议

, 6

月

8

日枢密院大会表决通

过

。 6

月

20

日

,

修宪草案提交众议院审议

, 21

日麦克阿瑟发表声明

。

众议院

全体会议后

, 6

月

28

日由议长指名

,

成立了由

72

人组成的帝国宪法修正案委

员会

(

简称

“

特别委员会

”),

由自由党芦田均担任委员长

。

②

7

月

25

日到

8

月

20

日

,

芦田主持

“

特别委员会

”

下属的小委员会

,

以恳谈形式商定

“

共同

修正案

”,

名为

“

共同

”,

实则排除了日本共产党等

。 8

月

24

日

, “

共同修正

—24—

①

②

古
関

彰一 ■日本国宪法の诞生■、218 页。

芦田均早年任职于外务省

,

战后不久即出任币原内阁厚生大臣

,

直接见证和参与了宪法问题

的发展进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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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

经众议院表决通过

;

送交贵族院略加修改后

, 10

月

7

日

,

再次在众议院

表决通过

;

再经咨询枢密院

, 11

月

3

日正式公布

。

1.

远东委员会的意见

可以说

,

驻日盟军总司令部软硬兼施说服日本政府

,

双方赶在远东委员

会正式运行前确定了一系列修宪等大事安排

,

抢占了先机

。

与宪法事宜相关

的另一个重要决策是

, 1946

年

2

月

25

日即远东委员会第一次全体大会召开前

一天

,

日本政府发布消息称

,

将根据

1945

年末修改的

《

选举法

》,

于

4

月

10

日进行众议院选举

。

作为战后首次进行的大选

,

其分量不言自明

,

由新选议

员组成的议会将成为事实上的制宪议会

。

这个消息使得远东委员会以及美国

国务院都非常吃惊

。

然而

,

令他们更为吃惊甚至愤怒的消息还在后面

。 1946

年

3

月

6

日

,

日本政府发表

《

宪法修正草案纲要

》,

麦克阿瑟同时发表声明支

持

,

而当时华盛顿没有一个人知道这份修宪纲要的内容

,

更不用说收到相关

正式文件

。

①

这意味着驻日盟军总司令部和其治下的日本在行动上脱离了华盛

顿掌控

。

事实上

, 1945

年

11

月初美国国务院派驻东京的代表已被驻日盟军总

司令部踢出决策圈

,

因此他们从公开报道获得相关信息后

,

为保密就采用邮

件而非电报的方式向国务卿报告

,

该邮件

3

月

16

日才到达国务院

。

根据

《

关于远东委员会和对日管制委员会的委托事项

》

中

“

日本宪政机

构根本变革

”

相关权限的规定

,

自

1946

年

3

月中旬至

5

月中旬

,

围绕日本宪

法问题

,

远东委员会共做出了三个针对驻日盟军总司令部的应对之举

,

双方

矛盾日趋激烈

。

第一次是在

1946

年

3

月

20

日

,

远东委员会以全体一致的方式

向麦克阿瑟发出照会

,

提出

“4

月

10

日举行众议院选举为时过早

,

日本国民

尚没有充分时间形成对政治问题的深刻认识

;

询问最高司令官是否可考虑选

举延期

;

如果无法延期

,

是否可考虑发一声明

,

表达未来再行选举

,

以成立

能充分满足国民愿望

、

负责任的民主政府

”。

②

对此

,

麦克阿瑟于

3

月

29

日发

出了全部为否定性意见的回复

,

其篇幅甚至为远东委员会照会文的四倍

,

为

当前安排的合理性作了全面辩解

。

③

第二次是在

4

月

10

日即日本大选投票日

当天

,

远东委员会要求麦克阿瑟派一名代理来华盛顿说明情况

。

对此

,

麦克

阿瑟置之不理

,

在近一个月的时间内未作回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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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是在

1946

年

5

月

13

日

。

在日本众议院选举如期举办的既成事实面

前

,

华盛顿的各个部门都不得不调整政策

。

比如

,

美国国务院远东局局长就

于

4

月

19

日向国务卿伯恩斯提交报告

,

首先表明了该部门的基本态度

,

即认

为麦克阿瑟不应该承认宪法草案

,

所作的辩解也不妥当

,

然后提及

4

月

5

日

麦克阿瑟在对日理事会所作的演讲

。

针对麦克阿瑟在演讲中表示宪法草案在

审查过程中可以对形式和内容进行变更

,

该局长建议可考虑按照

3

月

20

日远

东委员会的决定推进下一步工作

。

①

但是

,

鞭长莫及的远东委员会也只能退而

求其次

,

希望新当选的议员能够对宪法草案进行充分审议

。

因此

, 5

月

13

日

,

远东委员会做出一项正式的决定

,

确立了未来日本表决新宪法的原则

:

(1)

新宪法各条款须经充分讨论和审议

,

议员需有适当的时间和机会进行

讨论

; (2) 1889

年

“

明治宪法

”

和新宪法之间要保证完全的法律连续性

;

(3)

新宪法应以明确由日本国民自由意志积极表达的方式表决

。

该决定经美

国政府下发给驻日盟军总司令部

。

②

2.

制宪程序的确定

战败及占领初期

,

虽然日本官方及媒体的宣传仍按部就班地维持着日本

帝国的旧态

,

但在巨大的变局之中

,

坚持认为包括天皇制国体在内的日本宪

法秩序可以原样不变的意见实际上是少数派

。 1946

年

2

月初

《

每日新闻

》

报

道的两份舆论调查结果就能说明当时日本社会的民意状况

。

一个是关于天皇

制的调查

,

结果显示

,

赞成

“

维持天皇制现状

”

的受访者仅占

16%,

支持

“

天皇离开政治

,

作为民族道义核心

”

的受访者则占

45%。

另一个关于修订

宪法程序的调查显示

,

认为

“

应按

‘

明治宪法

’

第

73

条

,

由天皇提出修宪

”

的意见仅占

20%;

赞成

“

应由议会的宪法修正委员会提出修正案方式

”

的受

访者占比为

24%,

而支持

“

公选宪法修正委员

,

由国民代表审议宪法修正

案

”

的意见占据多数

,

为

53%。

③

可以看出

,

在当时的日本

,

不仅仅是宪法

修改内容

,

就连宪法修改程序

,

国民也更期待另行组建宪法审议会

、

采取倾

听民意的方式

,

认为这种民主方式较枢密院咨询

、

贵族院审议更能符合民主

化改革的要求

。

这种社会舆论动向无论对政府还是对政党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

币原内

阁的书记长官

、

法制局局长和副局长等也基本认为修订宪法应该按照全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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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进行

。

①

1946

年

3

月

12

日

,

他们拟定了甲

、

乙两种方案

,

提交给内阁会

议

。

甲案是

5

月

10

日至

7

月

10

日召开帝国议会特别会议审议宪法

;

乙案是

5

月至

6

月先由帝国议会特别会议对

“

明治宪法

”

第

73

条以及议院相关法律作

出调整

,

选举产生制宪议会议员

,

之后

9

月

10

日至

11

月

10

日召开宪法制定

议会

,

最后在

11

月中旬进行国民投票

。

最终

,

乙案被否决

,

理由是现任内阁

必须尽快推动宪法成立

。

至于民间层面

, 1946

年

3

月

10

日

,

以社会党

、

共产

党为中心召开了筹备会

,

计划成立

“

民主人民统一战线

”, “

宪法研究会

”

的

主要成员高野岩三郎

、

铃木安藏也向该组织提出了成立制宪会议的申请

。 3

月

14

日

“

统一战线筹备会

”

作出

“

新宪法要由人民自己制定

”

的决议

,

当时活

跃在舆论界的一些著名知识分子

,

如石桥湛山

、

大内兵卫

、

野坂参三

、

森户

辰男

、

山川均

、

横田喜三郎等均表示支持和赞成

。

1946

年

4

月

17

日

,

日本政府将其制定的宪法修正草案提交枢密院咨询

;

4

月

24

日

,

国务大臣松本丞治在答辩时表示将提前在

5

月中旬召开议会

, 6

月中旬前完成审议

,

下旬公布

,

本年末正式施行新宪法

。

如上所述

, 5

月

13

日远东委员会确定并向驻日盟军总司令部发出

“

日本立宪三原则

”,

其中第一

条就是新宪法必须经过充分的讨论和审议

。

因此

,

在

6

月

8

日日本枢密院大

会表决通过宪法修正草案后

,

议会审议的时长就成为关乎新宪法合法性的最

重要问题

。

此时

,

美国国务院极为担心日本宪法修正草案会按照松本所说的

超快节奏在国会获得批准

。

因为美国也是远东委员会的重要参与方

,

既派有

正式代表

,

还担任事务局局长

,

如果委员会确立的

“

日本立宪三原则

”

受到

东京的无视

,

将使各成员国严重质疑美国政府的行政能力和外交信誉

。

因此

,

6

月

11

日

,

国务院

·

陆军

·

海军三部门协调委员会准备了一封以杜鲁门总统

的名义写给麦克阿瑟的信

,

意在提醒最高司令官

,

宪法审议的过程不可太快

。

信中还提到了一些历史惯例

,

如美国各州宪法审议平均用时三个半月

,

一战

后各国制宪会议时长平均为

16

个月

,

并且建议在国会审议之外

,

还可以考虑

通过举办特别国会

、

国民投票等方式确立宪法

,

以增加新宪法的合法性

。

但

是

,

该信件并未立即发出

。

远在东京的麦克阿瑟通过某种渠道也察觉到了美国政府内部的动向

,

他

不得不采取一定的行动

,

以缓解此前与华盛顿间的深刻矛盾

,

因为从法理来

看

,

日本制定新宪法的管理权限终究属于远东委员会

。 6

月

21

日即第

90

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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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议会开会的第二天

,

麦克阿瑟遵照远东委员会确立的

“

日本立宪三原则

”

精神向日本国民发出声明

,

要求宪法修正案的审议要有充分讨论的时间和机

会

。

自日本政府发表

《

宪法修正草案纲要

》

以来

,

驻日盟军总司令部一直拒

绝听从远东委员会和美国国务院的建议及要求

,

这次妥协促成了日本宪法修

正草案的进一步完善

。

3.

国会审议中的修正

自

1946

年

2

月下旬远东委员会正式开始运行后

,

驻日盟军总司令部与日

本政府的特殊合作关系日益紧密和顺畅

。

双方都认为应尽早使宪法成立

,

虽

然迫于各种压力做出了一些让步

,

但根本态度没有发生改变

,

即他们不能容

忍远东委员会中的某些国家如苏联

、

澳大利亚插手关乎日本根本政治制度的

事务

。

尤其对于苏联的威胁

,

双方认识高度一致

,

早在

1945

年

10

月

4

日近卫

文麿拜访麦克阿瑟时

,

就曾特别指出需防范日本

“

赤化

”

的危险

。

①

在

1946

年

4

月至

5

月间

,

这种风险被双方一致认为在骤然上升

,

其主要表现为

:

(1) 4

月

10

日的众议院选举

,

社会党得到

93

个议席

,

逼近币原首相所在的进

步党

,

而获得

140

个议席的第一大党自由党党首拒绝与进步党合作

,

转而加

入由社会党

、

共产党组建的

“

打倒币原内阁共同委员会

”,

币原内阁无奈辞

职

。 (2)

当时日本的粮食危机问题非常严重

。

为此

, 1946

年

5

月

1

日

,

日本

皇宫前广场聚集了

25

万人

,

游行队伍甚至涌入皇宫

,

首相官邸也被包围

。 5

月

4

日

,

驻日盟军总司令部做出将鸠山一郎开除公职的决定

。

②

5

月

22

日

,

第

一次吉田茂内阁成立

。

一个月后

,

由战后首次大选当选议员组成的修宪国会

就在这样复杂的政治背景下召开了

。

在贵族院的施政方针演说问答环节

,

吉

田首相坦言

,

在战败的当下应该从救亡国家

、

保证皇室安泰的角度看待宪法

修正问题

。

作为战败后确立新型宪政秩序的国会

,

如果按照

《

波茨坦公告

》

及战后

以来天皇的历次公开表态

,

创建一个不再向世界开启战端

、

以文化与和平立

国的新日本

,

首先就是要厘定国体问题

,

即明确政府宪法修正草案中所讲的

象征天皇制是否真正意味着统治权

、

主权由天皇转向了国民

。

因此

,

在

1946

年

6

月

20

日众议院大会开场后

,

最受关注

、

争论也最为激烈的就是国体问

题

,

以吉田首相为代表的官方意见是

,

由于君臣一家

,

所以国体在新宪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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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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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没有丝毫的变更

。

吉田任命的宪法大臣金森德次郎甚至用地动学说来表明

国体未变

,

芦田均也强调

“

万世一系的天皇基于国民至高总意

,

天壤无

穷

”。

①

所谓

“

国民至高总意

”,

实际埋藏着日本保守政治家的深谋远虑

,

即

不明确

“

国民主权

”,

这是由币原首相亲自定案采用的暧昧表述

。

对此

,

日本

共产党

、

社会党的议员表示强烈反对

,

要求政府明确国体发生了变更

,

主权

在人民手中

。

正在日本国会内部就国体问题僵持不下之际

,

华盛顿的远东委员会传来

了定论

。 1946

年

7

月

6

日

,

美国政府经由联合参谋部向麦克阿瑟下发了题为

“

日本新宪法基本原则

”

的政策文件

,

开头即要求日本宪法明确主权在民

。

②

收到指示后

,

驻日盟军总司令部民政局局长凯迪斯亲赴首相官邸

,

说服宪法

大臣金森德次郎接受修改

。 7

月

25

日

,

以保守的自由党和进步党两名议员共

同提案的名义

,

这一重要修改得以完成

。

从

“

明治宪法

”

到新宪法

,

从战前

、

战时到战后

,

日本政界高层一直精心维护天皇制

,

以保卫其意识形态下的权

力秩序和特权

。

正如

“

国民主权

”

的诞生经历所显示的

,

在新宪法第一条中

,

国民主权居于天皇地位之后

;

军国主义时代被

《

治安维持法

》

取缔的左翼政

党

,

虽然在战后拥有了合法地位

,

但依然会受到

“

非国民

”

待遇

;

至于天皇

,

虽然表面上成为国民的象征

,

日本实现了民主化改革

,

但天皇制的保守结构

并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

。

同时也需要看到

,

通过此次国会审议

,

关于

“

和平条款

”,

相较于驻日盟

军总司令部和日本政府此前提出的草案

,

修正案定稿也出现了一些积极且重

要的变化

: (1)

在原来的消极表述

“

放弃战争

”

前

,

加入了

“

日本国民衷

心谋求基于正义与秩序的国际和平

”

的积极表述

; (2)

由此

,

早前条文中

“

战争

—

被放弃

”

的被动语态句式变更为

“

日本国民

—

放弃

”

的主谓结构

;

(3)

在第二项句首

,

加入了

“

为达到前项目的

”; (4)

对此

,

远东委员会提

出疑义

,

驻日盟军总司令部也提出相应意见

,

日方接受修改

,

作为附加规定

,

在第

66

条

2

项加入

“

内阁大臣必须是文职人员

”

的条款

。

其中的第一点

,

修

改建议来自社会党片山哲

、

铃木义男和森户辰男等三位议员

,

他们表示希望

通过增加诸如

“

日本国民爱好和平

” “

重视国际信义

”

之类的语句

,

向世界

发出战后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讯息

。 6

月

28

日

,

金森国务大臣一改之前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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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上的保守态度

,

赞同

“

以奋不顾身的姿态

,

站在全世界爱好和平各国

的前列

,

表明希望永久和平的大理想

”。

①

由此

,

小委员会对第九条的句式进

行了修改

,

确定了以

“

日本国民

”

为主语

、 “

放弃

”

为谓语的句式结构

,

这

一更改意味着日本国民是国家的主权者

,

他们主体性地宣告放弃以往由国家

为主体

、

作为国家权利发动的战争

,

和平成为日本国民的权利

。

关于第三点

,

即所谓的

“

芦田修正

”,

日后则发展出一系列的曲解

,

被主张日本再军备的势

力作为修改宪法第九条的理由

。

在进一步完成了对人权保障

、

参议院

、

国会议员

、

国民定义

、

社会权

、

生存权等内容的审议和条款修正后

, 1946

年

10

月

7

日

《

日本国宪法

》

在国会

获得正式通过

,

原定仅

40

天的会期

,

经四次延期最终长达

114

天

。

正式颁布

《

日本国宪法

》

的时间定为

11

月

3

日

,

这一天是明治天皇的生日

;

正式实施

则是在

1947

年

5

月

3

日

,

正逢远东国际军事审判开庭一周年

。

这种安排似乎

也包含着麦克阿瑟和驻日盟军总司令部的深远考虑

。

四

、 “

和平国家

”

及

“

和平宪法

”

的两面性

2025

年

8

月

4

日

,

在即将迎来战后

80

周年纪念日的前夕

,

日本国立公文

书馆启动

“

终战前后公文书特别展

”,

其中最受瞩目的环节是

8

月

8

日至

21

日首次向公众展示

1945

年

《

终战诏书

》

原件

。

这份堪称战后日本

“

原点

”

的

文书开宗明义地宣告

“

以非常措施收拾时局

”,

接受

“

美英中苏四国之共同宣

言

”。

但是

,

该文本不仅以

“

终战

”

二字替代

“

投降

”,

而且将宣战只视为同

美英两国的问题

,

将战争动机描述为

“

自存自卫

”,

对侵略殖民亚洲各国更是

只字未提

。

这种历史认识显然有悖于

《

波茨坦公告

》,

但战后日本历史就是在

这种矛盾状况中开始的

。

对从二战末期战争双方为

“

终战

”

所做的准备即实

现停战

,

到战后日本

“

和平国家

”

的成立即以宪法这一最高法律确定国家建

构指导原则的具体过程进行分析

,

可以看出战后日本

“

和平国家

”

及

“

和平

宪法

”

兼具进步性和局限性的两面性特点

。

究其原因

,

这种两面性受到来自

“

和平

”

概念多义性等因素影响

。

在

国际政治领域中

, “

和平

”

既是一个规范性概念

,

也是一个分析性概念

。

从

内涵和旨意看

, “

和平

”

大致包含三种含义

。

一是作为事态

(stateofaffai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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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日本

“

和平国家

”

建构

 

的和平

,

表示没有纷争的意思

。

从语源来看

, “

和平

” (Peace)

来自拉丁语

的

“Pax”,

原意指纷争当事者之间的讲和

,

这也是拉丁语中

“

协定

”

或

“

协约

” (Pact)

的语源

,

两场纷争之间的中间状态即

“

和平

”,

历史学家将

古罗马帝国经过多次侵略或兼并战争后实现的和平命名为

“

罗马

(

治下的

)

和平

” (PaxRomana)

意即在此

。

二是作为目标

(end)

的和平

,

从和平的

第一种含义中生发而来

。

如果仅以没有纷争为绝对目的

,

那么侵略者可以

打着和平之名行侵略之实

,

受侵略的一方也最好放弃抗争

、

选择投降

,

但

这显然不符合人们对和平的期许

。

因此

,

作为一种规范性概念的和平

,

是

指人们应该通过努力达及的一种关乎正义和秩序的终极状态

,

尊重国家主

权和领土独立

、

击退侵略者

、

保障人权等构成和平的基本原则和准则

。

三

是作为手段

(means)

的和平

,

即采取非军事

、

非暴力手段实现的和平

。

和平的三种含义与前文提及的森户辰男的观点有很多交合之处

。

结合战

后日本的情况看

,

正如森户辰男所言

, “

不能战争的国家

”

和

“

不想战争的国

家

”

是两种不同类型的

“

和平国家

”。

战争末期

,

强弩之末的大日本帝国出于

保存国体和民族存续的考虑

,

接受无条件投降

,

继而被以美国为首的盟军占

领

,

执行

《

波茨坦公告

》

条约义务

,

成为

“

不能战争的国家

”。

在制定战后

宪法时

,

驻日盟军总司令部基于美军占领冲绳和日本本土的利权

,

以保护天

皇与旧势力权势地位的利益诱惑

,

压制性地说服日方接受自己拟定的宪法方

案

,

在法律程序上推动日本成为一个受

“

和平宪法

”

约束的

“

和平国家

”。

但是

,

这个

“

和平国家

”

依然是

“

不能战争的国家

”。

换言之

,

按照和平的

三种含义

,

可以说在日本第一种和平得到了实现

,

其不再是美国的威胁

,

日

本与其他反法西斯同盟国家也陆续签订了和平条约

,

但第二种和平与第三种

和平却很难说得到了实现

。

其原因在于

,

战后美国占领当局与日本保守政治势力在主导建立

“

和平

国家

”

的过程中

,

基于非和平性目的

,

即共同应对所谓

“

共产革命

”,

打造了

战后所谓

“

日美协商性象征天皇制

”

的日本新国体

。

①

这一新国体促成了太平

洋两岸新旧两个帝国的合流

,

在其形成过程中

,

美国借鉴日本支配

“

满洲国

”

的经验

,

通过操纵以昭和天皇裕仁为代表的日本保守精英

,

实现了帝国支配

,

而后者作为

“

被拣选者

”,

借助与

“

占领者

”

美国的特殊关系

,

实现了战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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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地位和权势的保存与延续

。

①

从结构来看

,

战后日本新国体是象征天皇制

、

放弃战争与日美安全保障关系的三位一体

,

这三方面在一定程度上与

《

日本

国宪法

》

中的国民主权

、

和平主义与国际协调的宪法精神相对应

,

但其本质

还是日美安全保障超越日本宪法的超宪法秩序的事实存在

。

在

“

美国治下的和平

”

中

,

日本实现了非军事化和民主化改革

, “

和平国

家

”

获得了一定的制度化保障

,

但另一方面

,

作为美国的

“

附庸帝国

”,

战后

日本并不是在与受过其侵略殖民之害的亚洲邻国首先完成战后和解的基础上

实现其战后和平的

。

事实上

, 《

日本国宪法

》

实施不到一年

,

日本即开始了再

军备进程

,

并在两年后以非正式的

“

联合国家

”

身份卷入朝鲜战争

,

为美军

提供基地和后勤补给

,

甚至借助朝鲜战争的

“

特需

”

红利实现了战后复兴

。

在此过程中

,

日本政府还利用冷战中不同阵营和国家之间的矛盾

,

逃避了其

本身应负的战争责任

,

也阻碍了真正意义上的地区和平与战后和解的实现

。

与此相联动

,

日本国内民众的一些基本人权

,

如宪法所规定的生存权

、

幸福

权等权利长期受到侵害

,

这也是战后日本以基地问题为代表的宪法诉讼长期

存在的原因之所在

。

作为

“

基地国家

”

存在的日本

,

侵蚀了

“

和平国家

”

日

本的内里

,

决定了其在具备

“

不想战争的国家

”

所需要件方面存在严重不足

,

进而导致其距离第二种与第三种和平所要求的内涵

,

如摆脱强制和平

、

实现

民族独立

、

维护自尊自立

、

保障人权等也相距甚远

。

值得注意的是

,

在成为

“

不想战争的国家

”

即真正的

“

和平国家

”

上

,

日本的两面性更为复杂

。

在此以

“

芦田修正

”

为例略作论述

。

②

所谓

“

芦田

修正

”,

有两层含义

。

其一是指

1946

年

7

月国会审议宪法修正案期间

,

特别

委员会小委员会在第

9

条

2

项的定稿过程中加入了

“

为达到前项目的

”

的表

述

。

其二是指

1956

年众议院通过在内阁成立以修改宪法为目的的宪法调查会

相关法律后的第二天

,

即

3

月

30

日

《

东京新闻

》

头版刊出

《

宪法是这样诞生

的

———

秘密的历史事实

》,

时任特别委员会小委员会委员长的芦田均出现在文

中

,

讲述制宪时修正的真意是

“

为了给允许行使自卫权留有解释的余地

”。

在

该文中

,

芦田以日记和

1946

年

7

月国会小委员会议事录两份文件为其说法的

依据

。

非常奇怪

、

在当时却未引起人们怀疑的是

,

芦田提到的国会小委员会

议事录在该文发表的一个多月后

,

即

1956

年

5

月

10

日

,

就被国会议员运营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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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日本

“

和平国家

”

建构

 

员会定为设限阅览文件

,

即做了秘密化处理

。

自此

,

日记涉及私密

,

议事录

涉及保密

,

第二种

“

芦田修正

”

成为主流说法

。 1979

年芦田去世

20

年后

,

《

东京新闻

》

刊登了一篇涉及芦田日记的报道

,

称已经公开的日记记载了芦田

所说的修正真意

,

为第二种

“

芦田修正

”

提供了一种印证

。

但是

, 1986

年岩

波书店正式出版

《

芦田日记

》,

结果发现日记中相关部分并无

《

东京新闻

》

所报道的内容

,

后经东京新闻社内部调查

,

认定

1979

年的这篇报道是记者造

假之作

。

更令人震惊的是

, 1995

年日本国会公开了当时的小委员会议事录

,

证明在国会审议时的

“

芦田修正

”,

即第一种

“

芦田修正

”,

目的在于避免表

述的重复

,

并没有日后芦田本人所言第二种

“

芦田修正

”

的意味

。

不应忘记的是

,

当

1946

年国会特别委员会小委员会完成了对包括第九条

在内的宪法修正案的定稿工作后

,

芦田作为委员长作陈述报告

,

谈及宪法修

改的意义时

,

他充满激情地说

: “

宪法修改的最大特色在于大胆率直地宣布放

弃战争

,

这是在牺牲了几千万人生命后万众期待之所在

,

是通往世界和平的

大道

。

我们以这一理想为旗帜

,

向全世界发出了呼吁

。”

这一时刻的芦田和之

后的芦田判若两人

,

但确实又是同一个芦田

。

可以说

,

芦田均与

“

芦田修正

”

恰恰是充分体现战后日本

“

和平国家

”

及

“

和平宪法

”

两面性

、

复杂性的一

个缩影

。

战后

80

年

, “

和平国家

”

日本走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

,

迎来了面临

“

战

争还是和平

”

考验的重要节点

。

战后日本的确具有很强的两面性

,

但这并不

代表其进步性的一面已经名存实亡或难以为继

,

也不意味着日本的和平主义

失去了其必要性和有效性

。

对于战后日本的

“

和平国家

” “

和平宪法

”,

我们

需要的不是简单的否定

,

而是深度的分析

。

只有继续挖掘和研究战后

80

年来

日本所走过的真实的历史

,

中日两国才有望以更明确的历史主体性和自觉性

,

共建和平的未来世界

。

(

责任编辑

:

陈梦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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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

TheContemporary CurrentsinJapanesePoliticalThought

AtsushiKoketsu

AsJaPan markstheeightieth anniversaryofitsdefeatin World WarII, itsdomesticPoliticshas

entered aPhasein which themoderateconservativecenter—includingKomeito—hasbeen

comPelled torePosition, theLiberalDemocraticParty(LDP), often characterized as“center-

right”, showssignsofdecline, and radicalright-wingParties, exemPlified bySanseito, areon

therise.Theseshiftswerealreadyvisiblein the2024 HouseofRePresentativeselection and the

2025 HouseofCouncillorselection.An analysisofthe2025 uPPer-houseresultsindicatesthatthe

middlestratathathad longunderPinned themoderatecenter-righthavefractured and eroded,

whiletheascentofSanseitosignalsasurgein far-rightforces.Whetherthistransformation ismerely

atemPoraryinterludein thePostwarevolution ofJaPanesePoliticalthoughtorwillcrystallizeintoa

structuralfeaturewarrantscarefulconsideration.With SanaeTakaichiassumingthePremiershiP,

JaPan’sideologicalcurrentshave, on thewhole, converged with theglobaltideofright-wing

nationalism; atthesametime, theoPPosition isseekingoPPortunitiestocounter-mobilize, and

JaPanesePoliticsaPPearsPoised toenteramorefullymultiPartyera.Undertheinfluenceofthese

currents, China-JaPan relationswillfaceseverechallenges, and uncertaintyin theregional

securityenvironmentislikelytointensify.

TheConstructionofJapan’s“PeaceState” afterWorldWarII: AHistorical

AnalysisBasedontheFormationProcessoftheConstitutionofJapan

JinYing

AfterJaPan’sdefeatand surrenderin World WarII, theUnited Statesled aProgram of

demilitarization and democratization, ofwhich theConstitution ofJaPan iswidelyregarded asthe

mostemblematicoutcome.Acloseexamination oftheconstitution’sformation revealsthatitwasthe

Productofatacitcollaboration between theU.S.militaryauthoritiesand JaPaneseconservative

forces—each motivated byitsown interests—through which whatshould havebeen ajointly

administered Allied occuPation grounded in universalnormswaseffectivelytransformed intoa

distinctive, single-PowerU.S.occuPation.TosidesteP theFarEastern Commission’sjurisdiction

overPostwarJaPaneseaffairsand toobscuretheessentiallyneo-colonialPracticeofleveraging

imPerialauthoritytosustain theoccuPation regime, theGeneralHeadquartersoftheSuPreme

CommanderfortheAllied PowersPressured and incentivized theJaPanesegovernmenttoaccePta

draftconstitution—centeringon asymbolicemPeror, therenunciation ofwar, and theabolition of

—541—



 

日本学刊

 2025

年第

6

期

thefeudalsystem—thatithad itselfPrePared.ToProjectan imageofautonomousreform, the

Postwarconstitution wasenacted asarevision oftheexistingcharterratherthan awhollynewone:

acabinetcommitteesteePed in theold regimeand loyaltotheMeijiConstitution served asthe

draftingbody, whiletheImPerialDietundertook deliberation and Promulgation.Claimstorights

thathad been suPPressed duringthewarwerePartiallyreflected in theconstitutionalProcess; yet,

in theabsenceofProfound reflection on thewarand ofbroad PoPularParticiPation, JaPan—though

rendered a“stateunabletowagewar” bythePeaceConstitution’srenunciation and disavowalof

war-making caPabilities—did not undergo a commensurate transformation in Political

consciousness.Itthusremainsfarfrombecominga“statethatdoesnotwish towagewar”, thatis,

atruly“ Peacefulstate”.Today, thisPostwar“ Peacestate” standsatahistoricalcrossroads.

DeePeningcomPrehensiveresearch on thetrajectoriesofJaPan’ sdeveloPmentovertheeight

decadessince1945 can helP both Chinaand JaPan, with aclearersenseofagencyand self-

awareness, towork togetherin buildingaPeacefulfutureworld.

TheEvolutionofthePragmaticPacifismandItsImpactsonJapan’sSecurity

Policy Zhang Yun

Fordecades, “Pacifism” functioned asasocietalbrakeon effortstoPush JaPan’ssecurityPolicy

beyond themilitaryconstraintsinstituted afterWorld WarII.OverthePastdecadeand more,

however, JaPan has registered significantbreakthroughs in security Policy, alongside a

convergenceofPublicPercePtionsfavoringthestrengtheningofdefensecaPabilities, increasesin

thedefensebudget, and amoreclearlydefined securityPosturetoChina.JaPan’sPacifismisthus

shiftingfromanormativePacifism—rooted in socialnormsgrounded in anti-warand anti-militarist

ethicsand values—toaPragmatic, war-avoidantPacifismanchored in concernsthatsweePing

transformationsin securityPolicycould harmJaPan’sown interests.Through emPiricalanalysisof

threedomains—Self-DefenseForcesrecruitment, theresPonsesoflocalgovernments, and the

revitalization ofdefenseenterPrises—thisarticledemonstratestheconstrainingeffectsthatthis

emergentPragmaticPacifismcontinuestoexerton theimPlementation ofJaPan’ssecurityPolicy.

Japan’ s“Community -basedIntegratedCareSystem”: Evolution, Core

FeaturesandModesofOperation TianXianglan

AgainstthebackdroP ofworseninglowfertilityand PoPulation agingand steadilyrisingsocial

securityexPenditures, theJaPanesegovernmenthassoughttorecalibrateitswelfarePolicy

PhilosoPhyand reformitssocialsecuritysystem.Toaddressthe“2025 Problem”, itProPosed

buildinga“Community-based Integrated CareSystem”.Through therevision and Promulgation of

aseriesoflaws, thissystemhasgraduallyevolved fromawelfarePolicyconcePtintoalegalized

institutionalframework, with increasinglyexPlicitand enriched content.TheCommunity-based

Integrated CareSystemaffirmsthePolicyPrinciPlesofself-helP, mutualaid, community-based

mutualsuPPort, and Publicassistance, distillsaserviceframework encomPassingfivekey

elements, and incorPoratesaPDCAcycleforcontinuousevaluation and imProvement.Itexhibits

such characteristicsasamulti-tiered network structure, diversified ParticiPatingactors, tigh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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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语要旨

现代日本の政治思潮について

纐

缬 厚

 败
戦

80 年目を迎之た现在の日本の国内政治には、公明
党

を含む

穏

健な保守中道が転

换を迫られ、■中道右派■ともい之る自民
党

の後退と、

参

政
党

を代表とする急进的な极

右政
党

の台头が见られた。このことは、2024 年众议院选挙及び2025 年
参

议院选挙にお

いては

つ

きりと示された。とりわけ、2025 年の

参

院选の结果の分析により、以下のこと

が分か

つ

た。つまり、长きにわたり

穏

健的中道右派を支之てきた中间层の分化·解体が

见られ、

参

政
党

の跃进が极右势力の台头を代表L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である。これが

戦

後

日本の政治思潮の一过性の変化なのか、それとも构造的変化とLて定着Lていくのかに

ついて、考之てみる価值がある。高市早苗氏の日本首相に就任にともない、日本の政治

思潮も全体的に右翼ナシ

ヨ

ナリズムの世界的潮流の中に组み入れられた。一方で、野
党

も反
撃

の机会を求めており、日本政治は多
党

制时代を迎之るだろう。この政治的思潮の

影响を受けて、中日
関

係は

厳

Lい试练に直面L、地域安全情势の不确実性も高まるだろう。

戦

後日本における ■平和国家■の构筑

— ■日本国宪法■の形成过程に基づく

歴

史的分析—

金 

嬴

 

1945 年日本の败
戦

と降伏を契机とLて、米国主导による非军事化·民主化改革が実

施された。本稿は、その最も

顕

著な成果である ■日本国宪法■の制定过程を分析するも

のである。同宪法の形成においては、米军当局と日本保守势力の利害が交错L、

両

者の

■暗
黙

の协力■をもとに、普遍的な占领原则に立脚Lた共同占领から、米国
単

独による

特殊占领へと変化を遂げた。连合国军最高司令官総司令部は、极东委员会が

戦

後日本の

実务における管辖榷を持てないようにL、天皇の榷威を利用Lた新植民地主义者の统治

の実态を覆い

隠

すため、象
徴

天皇制·

戦

争放橐·封建制廃止を基本原则とする宪法草案

を日本政府に受け入れるよう迫
つ

た。さらに、改革の ■自主性■を演出するため、旧宪

法の改正手続を踏袭する形式を採りつつ、実际には ■明治宪法■を奉じる内阁委员会を

起草主体、帝国议会を审议·公布机
関

とする体制をつく

つ

た。

戦

时下に抑
圧

されてい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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榷利への要求は一部反映されたが、

戦

争への深い反省と国民の十分な

参

与の欠如によ

り、■

戦

争のできない国■とLての制度的転换と、■

戦

争を望まない国■即ち真の平和

国家への意识の転换との间に乖离が生じたのである。

戦

後八十年を経た现在、■平和国

家■日本は新たな

歴

史的転换
点

に立
つ

ている。

戦

後史の包括的検証を深めることは、中

日
両

国がより主体的·自
覚

的に持続的な平和秩序を构筑する上で重要な意义がある。

実用的平和主义への进化と日本の安全保障政策への影响

张 云

 

戦

後长い间、平和主义は日本の安全保障政策に ■

歯

止め■をかける役割を果たLて

きた。LかL、过去十数年间、日本の安全保障政策は大きな転换が见られ、日本社会に

は政府の防卫力
強

化、防卫费の

増

额、中国の胁威において ■

収

束的思考■が际立
つ

て见

られるようにな

つ

た。安保政策の大転换によ

つ

て、

戦

後日本の平和主义は、反
戦

、反军

事主义の道义と価值に立脚Lた伝统的な社会规范に基づく规范的平和主义から、自国の

利益が损なわれる可能性に焦
点

を当てた避
戦

を特
徴

する実用的平和主义へと転换Lてい

る。本稿は自卫队の募集、地方自治体の対応、防卫 (军需产业)企业の振兴の3つの角

度から実証分析を行い、この新Lい実用的平和主义の日本の安全保障政策の実施に対す

る制约的役割を証明する。

日本の ■地域包括ケアシステム■の构筑:発展経纬·内容特
徴

·运営乇デル

田 香兰

 少子高齢化の进行と社会保障支出の

増

大を背景に、日本政府は福祉政策理念の転换と

社会保障制度の改革を进め、■2025 年问题■への対応とLて ■地域包括ケアシステム■

の构筑を提起Lた。一连の法律の改正·公布を経て、このシステムは理念から制度とL

ての実施へと移行L、内容は次第に明确化·充実化Lてきた。■地域包括ケアシステム■

は ■自助·互助·共助·公助■という政策理念を确立L、■五つの要素■を包含するサ

一

ビス

枠

组みをまとめ上げ、さらにPDCAサイ夕ルによる评価の仕组みを导入Lて改善を

続けている。その特
徴

とLて、多层的なネ

ツ

トワ

一

夕构造、多
樣

な主体の

参

画、专门职

间の紧密な连携、そLて多
樣

な支援プロジ

エ

夕トが挙げられる。■地域包括ケアシステ

ム■の実跷のなかで、地域医疗と介护の连携、产学官の协力、地域における认知症ケア

という三つの典型的な运営乇デルが形成された。日本における ■地域包括ケアシステ

ム■の実跷経験、特に多层的な地域ケアネ

ツ

トワ

一

夕の构筑、包括的支援サ

一

ビスシス

テム、官民连携による支援体制の构筑は、中国の地域高齢者ケアサ

一

ビス体系の十全化

に有益な示唆を与之るものである。

—941—


